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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与法律事务概论》教学大纲
Introduction to law and legal affairs

一、课程简介
课程代码：1210001 　　    　　
总学时：32 　　　　    　
学分：2

先修课程：无
开课对象：全日制法学专业（法律卓越班）本科生
考核方式：考查
二、教学内容及要求
（一）课程性质：法学与法律事务概论是从宏观上概述法学基本概念、基本问题,是法学最基础的入门课程，是学习法律、法学的必要基础和知识准备，它对法律发展、法律实践和法学学习与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二）教学目的：了解和掌握法学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引导学生更好地理解法学原理。
（三）教学任务：通过法学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让学生明了必须运用所学法律知识、法律原理来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从而建构法治思维与法治理念。
三、教学内容与基本要求
（一）教学内容及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教学
要求
	重点
	难点
	学时
安排
	备注

	第一讲 绪论
	C
	
	
	2
	

	第二讲 法律的来龙去脉
	A
	√
	
	2
	

	第三讲 法律蕴涵的人类智慧
	C
	
	√
	2
	


	第四讲 法学专业与人才培养方案
	A
	√
	
	2
	

	第五讲 部门法的价值功能
	A
	√
	√
	2
	

	第六讲 法律职业、就业和创业
	B
	
	
	2
	

	第七讲 立法、执法与司法
	B
	√
	√
	2
	

	第八讲 法律思维与法治思维
	C
	√
	√
	2
	

	第九讲 违法行为与责任追究
	A
	√
	
	2
	

	第十讲 法律风险与注意义务
	B
	√
	
	2
	

	第十一讲 证明与证明标准
	A
	√
	√
	2
	

	第十二讲 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
	C
	
	
	2
	

	第十三讲 法律人的能力与素质
	B
	
	
	2
	

	第十四讲 司法改革
	B
	√
	
	2
	

	第十五讲 司法资格考试与复习
	B
	
	√
	2
	

	第十六讲 法学导论考查
	
	
	
	2
	


（教学要求：A——熟练掌握   B——掌握   C——了解）
（2） 教学基本要求：由于课程是法学导论性质，具有基础性、抽象性和宏观性，故根据章节性质分为A——熟练掌握、 B——掌握、 C——了解，在教学过程中注意结合日常生活中的案例、国家依法治国的大量法治实践加以讲解，以加深学生对法学理论的理解。
四、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
以讲授为主，辅之以多媒体等现代教学方法和手段。
五、实践环节内容及要求 

（一）实践内容：
不安排实践项目，但讲解较多涉及法学实践内容。
（二）实践教学要求：
使学生明白法学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科学，只有结合法律实践，才能学好法学这门学问。
六、推荐教材或参考书
（一）推荐教材：《法学野渡》，郑永流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法学导论》，卓泽渊主编，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2.《法学绪论》，汪太贤、胡平仁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七、大纲编写的依据与说明
本教学大纲依据铜陵学院《2016级法学专业（卓越法律人才）人才培养方案》对本课程的学时安排，以我院法学（卓越法律人才）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要求为指导，借鉴兄弟院校相关课程教学大纲框架模式，在综合分析国内外有关法学导论课教学与研究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编写而成。
执笔：赵建国
审核：凌  晔
审定：郑志强
日期：2016年9月
《法理学》教学大纲
JURISPRUDENCE
一、课程简介
课程代码：1210031
总学时：64 
学分：4

先修课程：无
开课对象：全日制法学专业（法律卓越班）本科生
考核方式：考试
二、课程的性质、目的与任务
（一）课程性质
本课程为卓越法学专业基础课。
（二）教学目的
1、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理论、观点、方法，深刻地了解法理，认识法律的本质、特征、结构、 要素、功能、作用、目的，了解法律的发生、发展、变化过程及其规律。 
2、通过比较分析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理解法治作为文明的核心要素、社会最为根本和最为重要的控制方式的意义。
3、通过对古今中外法律文化的初步认识，了解中国法律文化的独特性，进一步认识当代中国依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4、通过教学，培养同学真正成为法律人，从而真正拥有良好的专业学识、知识框架和素质，形成专门性 、职业性、系统性的法律人思维方式。
（三）教学任务
法理学的教学任务是训练学生的法律理论思维能力，帮助学生了解和掌握在回答“法律是什么”的问题（即法的本体论追问）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有关法的一般原理的理论和学说，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律理论，以使学生能够结合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实践经验，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方法以及吸收、借鉴其他法律理论中的积极因素去分析、解决当前我国法治建设中的各种法律理论问题。
三、教学基本内容与基本要求
（一）教学基本内容
法学导论（法学研究与法学教育、法学的历史、法理学概述、法学方法论）→法的本体（法的概念、法的渊源、形式与效力、法的要素、法律体系、权利和义务、法律行为、法律关系、法律责任、法律程序）→法的起源与发展（法的起源、法的历史类型、法律发展、法制现代化）→法的运行（法的运行概论、立法、守法、执法、司法、法律监督、法律职业、法律方法、法治与法治国家）→法的价值（法的作用、法的价值、法与利益、法与人权、法与秩序、法与自由、法与正义、法与效率）→法与社会（法与经济、法与政治、法与文化、法与道德、法与科学技术、法与生态文明）
（二）基本要求
1、了解法理学的理论体系，系统学习法理学的基本原理、基本理论，提高和深化对法理学的理论和理论 框架的认识，从宏观上深刻认识法理，促进对法律的原理、原则、价值、精神的深入研究。
2、坚持科学性原则，从总体性高度把握法理学的完整体系。
3、了解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学术状况，关注理论界的热点、难点和重点问题，积极参与法理学的研究和讨论。
4、以问题为中心，深化对某些问题的研究，独立思考，独立探索，能够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想法，进行系 统的论证；通过以点带面，促进理论的深化和思维能力的提高。
5、关注社会，关注现实，关注当代中国法治建设和实践，积极探索新领域、新现象、新问题。
6、深入学习部门法学知识，深入其他理论法学、边缘法学学习，与比较法学、法哲学、法律社会学、法律史等学科紧密结合，形成既广泛又深入的知识结构。
四、教学内容及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重点（☆）
	难点（△）
	学时
	备注

	（一）法学导论
1、法学
2、法理学概述
3、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产生发展★
	A
B
B
	☆

	△

	2 

2

2
	　

	（二）法的本体
1、法的概念
2、法的渊源、分类与效力★
3、法的要素
4、法律体系
5、权利和义务
6、法律行为
7、法律关系★
8、法律责任★
9、法律程序
	A

B

A

B

A

B

A

B

C
	☆
☆
☆

	△
△

	2

2

2

2

2

2

2

2

2
	　

	（三）法的起源与发展
1、法的历史
2、法律演进
3、全球化与法律发展
	C

B

B
	☆
	△
	2

2

2
	　

	（四）法的运行
1、法的制定
2、法的实施
3、法律职业
4、法律方法
	A

B

B

A
	☆
☆
	△
	2

2

2

4
	　

	（五）法的价值
1、法的价值概述
2、法的基本价值
3、法与人权★
	 A 

 A

 A
	☆
☆
☆
	△
	4

4

4
	　

	（六）法与社会
1、法与政治
2、法与经济
3、法与文化
4、法治与社会建设
	A

B

B

A
	☆

	△
	2

2

2

2
	

	  对法理学讲授内容进行系统回顾复习，并当堂完成一篇小论文（补国庆节放假4课时）。

	
	
	
	4
	


（教学要求：A--熟练掌握   B--掌握   C--了解）
五、实践环节内容及要求
按照教学计划，本课程安排64学时，其中10个课时内容为实践教学。
（一）实践内容
实践教学内容
	序号
	项目名称
	学时
	实践类型
	必做/选做
	备注

	1
	教学片：《法治中国》纪录片，让学生更好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历程；CCTV视频片《小偷被追死，追者担刑责？》，让学生更好理解法律责任（观看后要讨论）。
	4
	验证性
	必做
	

	2
	参加法治宣传和法律志愿者服务活动
	2
	综合性
	必做
	

	3
	案例研讨：选取典型案例，结合课本理论知识，让学生进一步加强对法理学相关知识的认识。
	4
	验证性
	必做
	


（二）实践要求
通过实践教学过程，帮助同学深入理解法理学的基本概念，提高同学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牢固树立法治意识和法学思维，自觉将法理学知识应用于认识和解释法律现象，用动态和发展的研究生活中的法理问题。
六、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
（一）教学方法
本课程以课堂面授为主，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将实际案例引入课堂教学，可采用分组讨论的方式进行，注重培养和提高学生实际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教学手段
课堂讲授、案例教学。
七、建议教材与参考书目
    1、建议教材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第四版）。
2、参考书目：
1、《法理学》葛洪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四版）
2、《法理学》公丕祥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第三版)
八、大纲编写的依据与说明
本教学大纲依据铜陵学院《2016级法学专业（卓越法律人才）人才培养方案》对本课程的学时安排，以我院法学（卓越法律人才）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要求为指导，借鉴了兄弟院校《法理学》大纲框架模式，在综合分析国内外法学理论发展趋势展望的基础上编写而成。
本大纲中列出的教学内容是作为卓越法学本科学生必须了解和掌握的主要内容，在教学过程中，授课教师还应结合《法理学》的发展动态，坚持与时俱进和科学发展观，把《法理学》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及时补充进来。
起草人：吴  峻
审核人：凌  晔
审定人：赵建国
日期：2016年9月
《宪法学》教学大纲
CONSTITUTION 

一、课程简介
课程代码：1210032

总学时：48
学  分：3 
先修课程：法理学
开课对象：全日制法学专业（法律卓越班）本科生
考核方式：考试
二、课程的性质、目的与任务
（一）课程性质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卓越法律）的专业必修基础课，是一门阐述宪法基本理论和传授宪法具体知识以及分析宪法运行原理的课程。
（二）教学目的
通过讲授宪法基本理论和具体知识，进行比较系统和深入的宪法教育，为学习法律专业课奠定必要的基础，并牢固树立宪法意识，培养宪法权利理念，自觉遵守与维护宪法权威。
（三）教学任务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提高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增强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树立法治思想，增强法制观念，自觉维护宪法的权威；掌握宪法理论和立法原则，为学习法律专业课创造条件；提高对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重要性的认识，自觉地投身我国的法制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在分析于解决日常法律问题时能够自觉上升到宪法视角，提高自身的法律素养。
三、教学基本内容与基本要求
（一）教学内容及学时分配（下表学时安排栏（）中为课堂实践教学所占学时）
	教学内容
	教学
要求
	重点
（☆）
	难点
（△）
	学时
安排
	备注

	导论 

（1） 宪法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2） 宪法学的历史发展
（3） 宪法学的分类和特征 

（4） 学习宪法学的意义和基本要求 
	B
B
A
B
	☆
	△

	3
	

	第1章 宪法学基本原理 

（1） 宪法的概念和本质
（2） 宪法的分类和渊源 

（3） 宪法的制定、解释与修改
（4） 宪法的效力和作用
	B
B
A

C
	☆
	△
△

	6
	

	第2章 宪法的历史发展 

（1） 宪法的产生和发展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宪法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产生和发展
	C
	
	
	3（2）
	

	第三章 宪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宪法指导思想 

（二）宪法基本原则 
	A
A
	☆
	△
	3
	

	第4章  国家性质与国家形式 

（1） 国家性质 

（2） 国家形式 

（3） 国家标志 
	A

A

C
	☆
☆
	△
	6
	

	第5章  国家基本制度
（1） 经济制度 

（2） 政治制度 

（3） 文化制度 

（4） 社会制度 
	B

B

C

C
	☆
☆

	△
	6
	

	第6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
（1） 公民基本权利的一般原理 

（2） 公民的基本权利 

（3） 公民的基本义务 
	B

A

A
	☆

	△
	9（2）
	

	第7章 国家机构 

（1） 国家机构的一般原理
（2）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4） 国务院 

（5） 中央军事委员会 

（6）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7）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8）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9） 特别行政区政权机关
	C
	☆

	△

	6（2）
	

	第8章 宪法实施的监督 

（1） 宪法实施 

（2） 宪法监督
（3） 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
	B
B
A
	☆
	△
	6（2）
	


（教学要求：A--熟练掌握   B--掌握   C--了解）
（二）教学基本要求
在教学过程中，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让学生理解宪法中的基本概念，了解宪法发展的历史脉络，掌握宪法的基本制度规定，认识我国宪政建设中的不足，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
（一）教学方法
本课程以课堂面授为主，小组讨论、模拟法庭、读书汇报会相结合的方式。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对公民基本权利研究、宪法司法化等问题进行案例分析，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机构改革等内容采用分组讨论与代表发言的方式，注重培养和提高学生实际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教学手段
本课程教学应适当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 使之收到更好的教学效果，指定宪法学的名著选读活动，帮助同学们更好的理解宪法的历史、现状以及未来发展。
五、实践环节内容及要求
按照教学计划，本课程安排48学时，40课时课堂讲授，8课时实践。
（1） 实践内容
实践教学内容
	序号
	项目名称
	学时
	实践类型
	必做/选做
	备注

	1
	宪法司法化问题研究
	2
	模拟法庭
	必做
	

	2
	公民基本权利在现实中的实现障碍
	2
	小组讨论
	必做
	

	3
	我国国家机构改革的热点问题
	2
	小组讨论
	必做
	

	4
	中国宪法实施中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2
	读书汇报
	必做
	


（二）实践教学要求
通过实践教学过程中，帮助同学深入理解宪法中的基本概念，提高同学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牢固树立宪法权威意识，自觉将宪法规范落实到生活实践过程中，用动态和发展的研究生活中的宪法中的宪法问题。
六、建议教材与参考书目
（一）推荐教材
1.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2.周叶中主编：《宪法》，北大出版社高教出版社出版2005年版。
3.张千帆：《宪法学》(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
4.焦洪昌：《宪法学》（第五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5.林来梵：《宪法学讲义》（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
6.秦前红主编：《新宪法学》（第三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英]戴雪：《英宪精义》，雷宾南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
2.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3.张晋藩：《中国宪法史》（修订版），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
4.任东来、陈伟：《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
5.王月明主编：《宪法：案例与图表》，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七、大纲编写的依据与说明
本教学大纲依据铜陵学院《2016级法学专业（卓越法律人才）人才培养方案》对本课程的学时安排，以我院法学（卓越法律人才）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要求为指导，借鉴了兄弟院校《宪法学教学大纲》框架模式，在综合分析国内外宪法与宪政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编写而成。
本大纲中列出的教学内容是作为本科学生必须了解和掌握的主要内容，在教学过程中，授课教师还应结合宪法学的发展动态，坚持与时俱进和科学发展观，把宪法学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及时补充进来。
执笔人：杨  雷
审核人：凌  晔
审定人：赵建国
日期：2016年9月
《中国法制史》教学大纲
Chinese Legal History

一、课程简介
课程代码：1210035 　　    　　
总学时： 48　　　    　
学分：3

先修课程：《法理学》、《宪法》
开课对象：全日制法学专业（法律卓越班）本科生
考核方式：考试
二、教学内容及要求
（一）课程性质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卓越法律）的专业基础课程。 

（二）教学目的
通过对历史上的法律思想、制度、司法及其相关社会基础的分析，来探究法律文化产生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而为全面深入地认识和正确评价现实的法律制度提供理论上的帮助，达到服务于现实法制完善的目的。
（三）教学任务
开设此课程，可使学生系统地分析研究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及其与其他文化现象之间的关系，从而为学生学习法学理论提供背景知识，为此加深了对我国现行法律的理解。
三、教学内容与基本要求
（一）教学内容及学时分配（下表学时安排栏（）中为课堂实践教学所占学时）
	教学内容
	教学
要求
	重点
（☆）
	难点
（△）
	学时
安排
	备注

	第一章　中国古代法制的起源和产生——夏、商、周
第一节、夏、商法制
一、中国法的起源
二、夏朝的法制
三、商朝的法律制度
第二节、西周法制
一、西周法制指导思想
二、礼与刑
三、西周法制概况　　
	A

A

B

A

B

B
	☆
☆

	△
△
	6
	

	第二章　中国古代法律的形成与确立——春秋、战国、秦、汉
第一节　春秋、战国法制
一、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形势
二、公布成文法与刑罚思想
三、《法经》的内容和意义
四、商鞅变法
五、秦律的特点
第二节　汉朝的法制
一、汉朝法制指导思想的变化
二、立法活动
三、法律的主要内容
四、司法诉讼制度
案例分析
	A

B

B

A

A

A

B

B

B
	☆

	△
	9（3）
	

	第三章、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发展与成熟——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
第一节　三国、两晋、南北朝法制
一、法制的特点
二、《晋律》
三、刑罚制度的发展
第二节　隋、唐法制
一、《开皇律》
二、唐朝的立法特点与立法成果
三、唐律的主要内容及历史地位　
四、司法诉讼制度
案例分析
	B

A

A

A

B

A

A
	☆
	△
△
	12（3）
	

	第四章、中国古代法制的完善和衰落 ——宋、元、明、清（上）
第一节  宋元法制
一、宋朝法制
（一）立法思想
（二）《宋刑统》
（三）刑罚的发展变化及经济立法
（四）司法制度
二、  元朝法制
（一）立法概况
（二）法制特点
第二节   明朝法制
一、刑乱国用重典
二、主要法典及意义
三、司法制度
第三节  清朝法制（上）
	   A

   B

B

A

B

B
	☆
☆

	△
 
	12（2）
	

	第五章  中国古代法制的衰落与中国现代法治的兴起
    ——清（下）、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中华民国政府法制
第一节 清（下）、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法制
一、晚清修律的原因及内容
二、修律的主要内容
三、孙中山的立法思想与现代法治的确立
四、北洋政府的立法与司法
第二节  中华民国法制
一、立法原则
二、六法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三、《六法全书》
	B

B

A

B

A

C

A
	☆
☆

	△

	9


	


（教学要求：A——熟练掌握   B——掌握   C——了解）
（二）教学基本要求
 按照教学计划，本课程安排48学时，其中理论40学时，实践8学时。
四、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
本课程是历史学和法学两大学科领域的一个交叉学科，这种交叉性或双重性决定了本学科具有一定的深度、广度和难度。因此，学习中国法制史必须首先要弄懂各个朝代的历史背景，而且要从整体上去把握法制的沿革及其内在联系，不要就法论法。其次，在把法律制度作为学习重点的同时，还要兼顾法律思想。最后，建议在学习教材的基础上，阅读有关专著和论文，以扩大视野。
本课程教学内容涉及大量历史知识，应适当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课堂集体讨论思考的方式，才能收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五、实践环节内容及要求
（一）实践内容
	序号
	项目名称
	学时
	实践类型
	必做/选做
	备注

	1
	案例分析
	3
	课堂讨论
	必做
	

	2
	案例分析
	3
	课堂讨论
	必做
	

	3
	案例分析
	2
	课堂讨论
	必做
	


（二）实践教学要求
要让学生积极参与问题讨论，并形成书面报告。
六、推荐教材或参考书
（一）推荐教材：《中国法制史》，朱勇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4月第一版
（二）推荐参考书：
1、（唐）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法律出版社1999年。
2、（宋）窦仪撰，薛梅卿点校：《宋刑统》，法律出版社，1999年。
3、（清）沈家本：《历代刑法考》，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
4、（清）沈家本：《沈寄  先生遗书》，（上、下），中国书店，1990年。
5、程树德：《九朝律考》，中华书局，2003年。
6、程树德：《中国法制史》，商务印书馆，1928年。
7、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三联书店，
2001年。
8、瞿同祖：《瞿同祖法学论著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
9、张晋藩总主编：《中国法制通史》，法律出版社，1999年。
10、韩国磐：《中国古代法制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93年。
11、陈顾远：《中国法制史》，商务印书馆，1959年。
12、戴焱辉：《中国法制史》，三民书局，1979年。
13、（日）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
14、赵晓耕编著：《中国法制史》，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15、怀效锋主编：《中国法制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
16、叶孝信主编：《中国法制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
17、曾宪义主编：《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七、大纲编写的依据与说明
本教学大纲依据铜陵学院《2016级法学专业（卓越法律人才）人才培养方案》对本课程的学时安排，以我院法学（卓越法律人才）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要求为指导，借鉴了兄弟院校《中国法制史大纲》框架模式，在综合分析我国古代历代法制的基础上编写而成。
本大纲中列出的教学内容是作为本科学生必须了解和掌握的主要内容，在教学过程中，授课教师还应结我国目前法制的发展动态，坚持与时俱进和科学发展观，我国当前法制情况及时补充进来并加以比较。
执笔：高祥忠
审核：凌  晔
审定：赵建国
日期：2016年9月
《民法学总论与实务》教学大纲
Civil  Law

一、课程简介
课程代码：1210033

总学时：64
学  分：4

先修课程：《法理学》、《宪法学》
开课对象：全日制法学专业（法律卓越班）本科生
考核方式：考试
二、课程的性质、目的与任务
（一）课程性质
    本课程为法学专业（卓越班）的一门专业基础课。
（二）教学目的
    了解、掌握并运用民法领域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正确分析和解决该领域的实际法律问题，是本课程总的指导思想。
（三）教学任务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全面理解和牢固掌握民法总则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概念及其重点、难点、疑点,并能熟练地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践中的问题。
三、教学基本内容与基本要求
（一）教学内容及学时分配（下表学时安排栏（）中为课堂实践教学所占学时）
	教学内容
	教学
要求
	重点
（☆）
	难点
（△）
	学时
安排
	备注

	1、 民法概述
（一）民法导论
（二）民法的基本原则
（三）民事法律关系
	A

A

B
	☆
☆
	△
	15（2）
	

	2、 民事权利主体
    （一）自然人
（二）法人
（三）非法人组织
	B

A

A
	☆
☆

	△

	17（2）
	

	3、 民事权利与民事责任
（一）民事权利概述
（二）民事权利体系
（三）民事权利与民事责任
	A

A

B
	☆
	△
	10（2）
	

	四、民事法律关系的变动
（一）民事法律行为
（二）代理
	A

A
	☆
☆
	△
△
	17（4）
	

	5、 诉讼时效与期间
    （一）诉讼时效
（二）期间
	B

C
	
	
	5（2）

	


（教学要求：A--熟练掌握   B--掌握   C--了解）
（二）教学基本要求
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处理法律知识学习和应用的关系，加强对学生分析和解决民法问题的实际能力的培养，以培养符合要求的高级法律职业人才。
四、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
（一）教学方法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采取案例教学、讨论式教学、启发式教学等多种灵活的教学方法，将课程知识传授与专业能力培养相结合。
（二）教学手段
本课程教学内容贴近社会生活实践，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真实案例影像资料教学等教学手段，能收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五、实践环节内容及要求
（一）实践内容
实践教学内容
	序号
	项目名称
	学时
	实践类型
	必做/选做
	备注

	1
	案例分析
	8
	课堂实践
	必做
	

	2
	疑案讨论
	2
	课堂实践
	必做
	

	3
	读书汇报
	2
	课堂实践
	必做
	

	4
	小组讨论
	
	课堂实践
	选做
	

	5
	模拟法庭或辩论
	
	课外实践
	选做
	


（2） 实践教学要求
实践教学要以着力培养学生的知识运用能力为目标，通过各种实践形式不断提高学生利用课程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六、推荐教材或参考书
1.魏振瀛：《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第6版；
2.江平：《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3版；
3.王利明，杨立新：《民法学》，法律出版社，第4版；
4.吴汉东、陈小君：《民法学》，法律出版社，第1版；
5.张玉敏：《民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第1版；
6.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第4版。
七、大纲编写的依据与说明
本教学大纲依据铜陵学院《2016级法学专业（卓越法律人才）人才培养方案》对本课程的学时安排，以我院法学（卓越法律人才）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要求为指导，在综合分析民法学发展趋势展望的基础上编写而成。
本大纲中列出的教学内容是作为法学专业学生必须了解和掌握的主要内容，在教学过程中，授课教师还应结合民法的发展动态将民法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及时纳入到课程教学过程中。
执笔人：倪  明
审核人：凌  晔
审定人：赵建国
日期：2016年9月
《民法学分论与实务》教学大纲
Civil  Law

一、课程简介
课程代码：1210033
总学时：64
学分：4
先修课程：《法理学》、《宪法学》
开课对象：全日制法学专业（法律卓越班）本科生
考核方式：考试
二、课程的性质、目的与任务
（一）课程性质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卓越法律）的一门专业基础课。
（二）教学目的
    了解、掌握并运用民法领域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正确分析和解决该领域的实际法律问题，是本课程总的指导思想。
（三）教学任务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全面理解和牢固掌握民法分则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概念及其重点、难点、疑点,并能熟练地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践中的问题。
三、教学内容与基本要求
（一）教学基本内容
民法学分论与实务基本内容包括：人身权法、债总与合同法、亲属继承、侵权责任法。
（二）基本要求
在教学过程中，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使学生掌握民法分论的基本理论及各种具体的制度与规则，培养学生运用民法分论知识进行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四、教学内容及学时分配（下表学时安排栏（）中为课堂实践教学所占学时）
	教学内容
	教学
要求
	重点
（☆）
	难点
（△）
	学时
安排
	备注

	1、 人身权法
    （一）人身权概述
（二）人身权种类及内容
	B

A
	☆
	
	4
	

	2、 物权法
（一）物权概述
（二）所有权
（三）共有
（四）用益物权
（五）担保物权
（六）占有
	B

A

C

B

A

C
	☆
☆

	△
△

	18（4）
	

	三、债法总论
（一）债的概述
（二）债的履行
（三）债的保全和担保
（四）债的转移和消灭
	B

B

A

B
	☆

	△

	10
	

	四、债法分论
（一）合同之债
（二）不当得利之债
（三）无因管理之债
	B

A

A
	☆
☆
	△
	16（4）
	

	五、继承法
（一）继承权概述
（二）法定继承
（三）遗嘱继承、遗赠
（四）遗产的处理
	C
A

A

A
	☆
☆

	△

	8（2）
	

	六、侵权责任法
（一）侵权行为概述
（二）侵权行为归责原则
（三）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
（四）侵害财产权、人身权的行为
（五）共同侵权行为
（六）特殊侵权行为
（七）侵权责任
	B

A

A

C

B

A

B
	☆
☆
☆

	△
△

	8（2）
	


（教学要求：A--熟练掌握   B--掌握   C--了解）
括号中标记的是实践学时
五、建议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按照教学计划，本课程安排64学时，其中52学时为课堂讲授，12学时为实践学时。
	序号
	项目名称
	学时
	实践类型
	必做/选做
	备注

	1
	案例分析
	4
	课堂实践
	必做
	

	2
	案例分析
	4
	课堂实践
	必做
	

	3
	疑案讨论
	2
	课堂实践
	必做
	

	4
	模拟法庭或辩论
	2
	课外实践
	选做
	


六、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
（一）教学方法
着力培养学生的知识运用能力为目标，通过各种实践形式不断提高学生利用课程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教学手段
本课程教学应适当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 使之收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七、推荐教材或参考书
1.魏振瀛：《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第6版；
2.江  平：《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3版；
3.王利明，杨立新：《民法学》，法律出版社，第4版；
4.吴汉东、陈小君：《民法学》，法律出版社，第1版；
5.张玉敏：《民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第1版；
6.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第6版；
7.程  啸：《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第2版；
8.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研究》，法律出版社，第2版；
9.王洪亮：《债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版。
八、大纲编写的依据与说明
本教学大纲依据铜陵学院《2016级法学专业（卓越法律人才）人才培养方案》对本课程的学时安排，以我院法学（卓越法律人才）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要求为指导，在综合分析民法学发展趋势展望的基础上编写而成。
本大纲中列出的教学内容是作为法学专业学生必须了解和掌握的主要内容，在教学过程中，授课教师还应结合民法的发展动态将民法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及时纳入到课程教学过程中。
执笔：张  玮
审核：凌  晔
审定：赵建国
日期：2016年9月
《刑法总论与实务》教学大纲
Criminal Law

一、课程简介
课程代码：1210036

总学时：48

学分：3
先修课程：《宪法学》、《法理学》等
开课对象：全日制法学专业（法律卓越班）本科生
考核方式:考试
二、课程性质、目的与任务
（一）课程性质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卓越法律）的一门必修的专业课。它是一门以宪法和法理学为基础，和刑事诉讼法密切相关的学科。
（二）教学目的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要使学生能够较全面地了解和掌握有关刑法学的基本内容，能运用刑法学的理论与方法，分析犯罪及刑罚有关的一切法律案例。
（三）教学任务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了解刑法学在法律学科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掌握刑法学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理论，学会如何在法治条件和转轨环境下理解中国的刑法问题，建立中国的刑事法治。
三、教学内容与基本要求
（一）教学内容及学时分配（下表学时安排栏（ ）中为课堂实践教学所占学时）
	教学内容
	教学
要求
	重点
（☆）
	难点
（△）
	学时
安排
	备注

	第一章 刑法概说
第一节 刑法的概念、性质与体系
第二节 刑法的基本原则
第三节 刑法的适用范围
	C

C

C
	
	
	2


	

	第二章 犯罪概说
第一节 犯罪的概念
第二节 犯罪的分类
	B 

C
	
	
	4
	

	第三章 犯罪构成
第一节 犯罪构成概述
第二节 犯罪客体
第三节 犯罪客观方面
第四节 犯罪主体
第五节 犯罪主观方面
	A 

A 

B

A

B
	
	
	6（2）
	

	第四章 排除犯罪的事由
第一节  排除犯罪的事由概述
第2节 正当防卫
第3节 紧急避险
	C

A

B
	☆
	△
	2


	

	第五章 故意犯罪过程中的犯罪形态
第一节 故意犯罪过程中的犯罪形态概述
第二节 犯罪预备
第三节 犯罪未遂
第四节 犯罪中止
	C

C

B

B


	☆
	△
	3
	

	第六章 共同犯罪
第一节 共同犯罪概述
第二节 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
第三节 共同犯罪的形式
第四节 共犯人的分类及其刑事责任
	B

B

C

C
	
	△
	4

（2）
	

	第七章 罪数
第一节 罪数概述
第二节 实质的一罪
第三节 法定的一罪
第四节 处断的一罪
疑案讨论★
	A

B 

B 

B


	☆
	
	5

（2）
	

	第八章 刑事责任
第一节 刑事责任概述
第二节 刑事责任的根据
第三节 刑事责任的发展阶段与解决方式
	B

C

C
	
	△
	6
	

	第九章 刑罚概说
第一节 刑罚的概念
第二节 刑罚的目的
	A

C
	
	
	2
	

	第十章 刑罚的体系和种类
第一节 刑罚的体系概述
第二节 主刑
第三节 附加刑
第四节 非刑罚处理方法
	A

B 

C 

C
	☆
	△
	4

（2）
	

	第十一章 刑罚的裁量
第一节 量刑概述
第二节 量刑的情节
第三节 量刑制度
疑案讨论★
	B 

B

C
	
	
	4

（2）
	

	第十二章 刑罚执行制度
第一节 刑罚执行概述
第二节 减刑制度
第三节 假释制度
	C 

C

C
	
	
	2
	

	第十三章 刑罚的消灭
第一节 刑罚消灭概述
第二节 时效
第三节 赦免
	C

C

C
	
	
	4
	


（教学要求：A--熟练掌握   B--掌握   C--了解）
按照教学计划，本课程共安排48学时，课堂讲授总共38学时，实验实践共10学时。实验实践主要安排模拟案例、案例讨论、模拟法庭等。（加“★”的为课堂实践教学内容）
四、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
（一）教学方法
本课程以课堂面授为主，适量安排实践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应将实际案例引入课堂教学，对有些内容可采用讨论的方式进行，注重培养和提高学生实际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教学手段
本课程教学内容涉及大量案例，应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 才能收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五、实践环节内容及要求
实践教学内容
	序号
	项目名称
	学时
	实践类型
	必做/选做
	备注

	1
	模拟案例
	2
	演示性
	必做
	

	2
	模拟案例
	2
	演示性
	必做
	

	3
	案例讨论
	2
	验证性
	必做
	

	4
	案例讨论
	2
	验证性
	必做
	

	5
	模拟法庭
	2
	综合性
	必做
	


六、推荐教材或参考书
(一)建议教材 《刑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主编,马克昌；2010年2月第二版。
(二)参考书目
1、《论犯罪与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意大利）贝卡利亚，黄风译，2008年版；
2、《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陈兴良，2005年版；
3、《中国刑法史》，蔡枢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刑法疏议》，陈兴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07年版；
5、《刑法论文选萃》，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
6、《比较刑法》第一卷，第二卷，等等，邱兴隆主编，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
7、《刑法学》（第三版）, 张明楷 , 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七、大纲编写的依据与说明
本教学大纲依据铜陵学院《2016级法学专业（卓越法律人才）人才培养方案》对本课程的学时安排，以我院法学（卓越法律人才）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要求为指导，借鉴了兄弟院校《刑法学教学大纲》框架模式，在综合分析国内外刑法学理论界与实务界对刑法学发展趋势展望的基础上编写而成。
本大纲中列出的教学内容是作为本科学生必须了解和掌握的主要内容，在教学过程中，授课教师还应结合刑法学的发展动态，坚持与时俱进的科学发展观，把刑法学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及时补充进来。
执笔：范杨林
审核：凌  晔
审定：赵建国
修订日期：2016年9月
《刑法分论与实务》教学大纲
Criminal Law

一、课程简介
课程代码：1210036

总学时：48
学分：3
先修课程：《宪法学》、《法理学》等
开课对象：全日制法学专业（法律卓越班）本科生
考核方式:考试
二、课程性质、目的与任务
（一）课程性质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卓越法律）的一门必修的专业课。它是一门以宪法和法理学为基础，和刑事诉讼法密切相关的学科。
（二）教学目的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要使学生能够较全面地了解和掌握有关刑法学的基本内容，能运用刑法学的理论与方法，分析犯罪及刑罚有关的一切法律案例。
（三）教学任务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了解刑法学在法律学科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掌握刑法学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理论，学会如何在法治条件和转轨环境下理解中国的刑法问题，建立中国的刑事法治。
三、教学内容与基本要求
（一）教学内容及学时分配（下表学时安排栏（ ）中为课堂实践教学所占学时）
	教学内容
	教学
要求
	重点
（☆）
	难点
（△）
	学时
安排
	备注

	第十四章 罪刑各论概述
第一节 刑法分则的体系
第二节 刑法分则的条文结构
第三节 刑法分则的法条竞合
	C 

B 

C
	
	
	2
	

	第十五章 危害国家安全罪
第一节 危害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
第二节 叛变、叛逃的犯罪
第三节 间谍、资敌的犯罪
	C 

B 

B
	
	
	2
	

	第十六章 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一节 用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
第二节 破坏公用工具、设施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
第三节 实施恐怖、危险活动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
第四节 违反枪支、弹药、爆炸物管理规定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
第五节 过失造成重大事故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
疑案讨论★
	A

B

C

C

C
	☆
	△
	8

（2）
	

	第十七章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第一节 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
第二节 走私罪
第三节 妨害公司、企业管理秩序罪
第四节 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
第五节 金融诈骗罪
第六节 危害税收征管罪
第七节 侵犯知识产权罪
第八节 扰乱市场秩序罪
	C

A

B

C

C

C

C

C
	
	△
	8

（2）

	

	第十八章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
第一节 侵犯生命、健康的犯罪
第二节 侵犯妇女、儿童身心健康的犯罪
第三节 侵犯人身自由的犯罪
第四节 侵犯名誉、人格的犯罪
第五节 侵犯民主权利的犯罪
第六节 妨害婚姻家庭权利的犯罪
疑案讨论★
	A 

A 

B

C

C

C
	☆
	
	6

（2）

	

	第十九章 侵犯财产罪
第一节 暴力、胁迫型财产犯罪
第二节 窃取、骗取型财产犯罪
第三节 侵占、挪用型财产犯罪
第四节 毁坏、破坏型财产犯罪
	A

B

C

C
	☆
	    ☆

	6（2）
	

	第二十章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第一节 扰乱公共秩序罪
第二节 妨害司法罪
第三节 妨害国（边）境管理罪
第四节 妨害文物管理罪
第五节 危害公共卫生罪
第六节 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
第七节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
第八节 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
第九节 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罪
	B

B

C

C

C

C

C

C

C
	
	
	4
	

	第二十一章 危害国防利益罪
第一节 平时危害国防利益的犯罪
第二节 战时危害国防利益的犯罪
	C

C
	
	
	1
	

	第二十二章 贪污贿赂罪
第一节 贪污犯罪
第二节 贿赂犯罪
	A

B
	☆
	
	6

（2）

	

	　第二十三章 渎职罪
第一节 一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罪
第二节 司法工作人员的渎职罪
第三节 特定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罪
	A 

B 

C
	
	
	3
	

	第二十四章 军人违反职责罪
第一节 危害作战利益的犯罪
第二节 违反部队管理制度的犯罪
第三节 危害军事秘密的犯罪
第四节 危害部队物资保障的犯罪
第五节 侵犯部属、伤病军人、平民、俘虏利益的犯罪
	C

C

C

C

C
	
	
	2
	


（教学要求：A--熟练掌握   B--掌握   C--了解）
按照教学计划，本课程共安排48学时，课堂讲授总共38学时，实验实践共10学时。实验实践主要安排模拟案例、案例讨论、模拟法庭等。（加“★”的为课堂实践教学内容）
四、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
（一）教学方法
本课程以课堂面授为主，适量安排实践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应将实际案例引入课堂教学，对有些内容可采用讨论的方式进行，注重培养和提高学生实际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教学手段
本课程教学内容涉及大量案例，应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 才能收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五、实践环节内容及要求
	序号
	项目名称
	学时
	实践类型
	必做/选做
	备注

	1
	模拟案例
	2
	演示性
	必做
	

	2
	案例讨论
	2
	验证性
	必做
	

	3
	案例讨论
	2
	验证性
	必做
	

	4
	案例讨论
	2
	验证性
	必做
	

	5
	模拟法庭
	2
	综合性
	必做
	


六、推荐教材或参考书
(一)建议教材 《刑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主编,马克昌；2010年2月第二版。
(二)参考书目
1、《论犯罪与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意大利）贝卡利亚，黄风译，2008年版；
2、《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陈兴良，2005年版；
3、《中国刑法史》，蔡枢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刑法疏议》，陈兴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07年版；
5、《刑法论文选萃》，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
6、《比较刑法》第一卷，第二卷，等等，邱兴隆主编，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
七、大纲编写的依据与说明
本教学大纲依据铜陵学院《2016级法学专业卓越人才培养方案》对本课程的学时安排，以我院法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要求为指导，借鉴了兄弟院校《刑法学教学大纲》框架模式，在综合分析国内外刑法学理论界与实务界对刑法学发展趋势展望的基础上编写而成。
本大纲中列出的教学内容是作为本科学生必须了解和掌握的主要内容，在教学过程中，授课教师还应结合刑法学的发展动态，坚持与时俱进的科学发展观，把刑法学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及时补充进来。
执笔：范杨林
审核：凌  晔
审定：赵建国
日期：2016年9月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学大纲
Administrative Law and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Law

一、课程简介
课程代码：1210038

总学时：64

学分：4

先修课程： 宪法、法理、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
开课对象：全日制法学专业（法律卓越班）本科生
考核方式：考试
二、教学内容及要求
（一）课程性质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是法学专业（卓越法律人才）必修课，是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十六门核心课程之一，是一门阐述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基本理论和传授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具体知识的课程。
（二）教学目的
通过讲授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基本理论和具体知识，使学生能够正确处理和解决行政复议、行政赔偿、行政诉讼案件。
（三）教学任务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树立依法行政的法治观念，树立法治思想。能够自觉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中的行政法方面和行政诉讼方面的问题。
三 、教学内容与基本要求
（一）教学内容及学时分配（下表学时安排栏（）中为课堂实践教学所占学时）
	教学内容
	教学
要求
	重点
（☆）
	难点
（△）
	学时
安排
	备注

	一、绪论
（一）行政法学的产生与发展
（二）中国行政法学的发展
（三）行政法的基本概念
（四）行政法的渊源
（五）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C

C

B

   B

   A


	☆

	△

	8
	

	二、行政主体
（一）行政主体概述 

（二）行政机关
（三）其他行使行政职权的组织
（四）国家公务员
（五）行政公产
	A

A

A

A

C
	   ☆
 ☆
 ☆
 ☆
	   △
△
△

	8
	

	3、 行政立法
   （一）立法概述
   （二）行政法规与规章的制定
   （三）行政立法的效力与监督
	B

B

A
	☆
	△

	6
	

	4、 行政行为
（1） 行政行为概述
（2） 行政许可
（3） 行政处罚
（4） 行政强制
（5） 行政合同
      案例分析
	B

A

A

A

B
	☆
☆
☆

	△

	12（2）
	

	五、行政复议
（一）行政救济
（二）行政复议概述
（三）行政复议范围
（四）行政复议主体与管辖
（五）行政复议参加人
（六）行政复议程序及规则
（七）行政复议决定与执行
 案例分析
	B

B

A

A

A

B

B
	☆
☆
☆
	△

	10（4）
	

	六、行政诉讼
（1） 行政诉讼概述
（2）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3） 行政诉讼的管辖
（4） 行政诉讼参加人
（5） 行政诉讼证据
（6） 行政诉讼程序
（7） 行政诉讼的特殊制度与规则
（8） 行政诉讼的结案
     案例分析
     旁听庭审
	B

A

A

A

B

B

A

B


	☆
☆
☆
☆

	△

	12（4）
	

	七、国家赔偿
（一）国家赔偿概述
（二）国家赔偿范围
（三）国家赔偿主体
（四）国家赔偿程序
（五）国家赔偿方式与计算标准


     案例分析
	   B

   A

   A

   B

   A


	☆
☆
☆

	△

	8（2）
	


（教学要求：A--熟练掌握   B--掌握   C--了解）
（二）教学基本要求
在教学过程中，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使学生掌握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的基本理论及各种具体的制度与规则，培养学生运用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四、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
（一）教学方法
本课程以课堂面授为主，适当安排实践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对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等将实际案例引入课堂教学，并组织学生旁听庭审，培养和提高学生实际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教学手段
本课程教学应适当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实践教学手段， 使之收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五、实践环节内容及要求
（一）实践内容
实践教学内容
	序号
	项目名称
	学时
	实践类型
	必做/选做
	备注

	1
	案例分析
	2
	验证性
	必做
	

	2
	案例分析
	4
	验证性
	必做
	

	3
	案例分析、旁听庭审
	4
	验证性、演示性
	必做
	

	4
	案例分析
	2
	验证性
	必做
	


（二）实践教学要求
要让学生积极参与问题讨论，并形成书面报告。
六、推荐教材或参考书
（一）推荐教材
张树义，张力著.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3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二）推荐参考书
 1.叶必丰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4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2.罗豪才，湛中乐主编.行政法学.3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3.张正剑，胡锦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5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4.沈福俊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5.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3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6.应松年主编.当代中国行政法.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

 7.马怀德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3版.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

 8.皮纯协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0

 9.周佑勇著.行政法原论.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

 10.杨解君主编.行政法学.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2 

 11.陈新民著.中国行政法学原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七、大纲编写的依据与说明
本教学大纲依据铜陵学院《2016级法学本科专业（卓越法律人才）人才培养方案》对本课程的学时安排，以我院法学本科专业（卓越法律人才）人才培养目标要求为指导，借鉴了兄弟院校《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学大纲》框架模式，在综合分析国内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编写而成。
本大纲中列出的教学内容是作为本科学生必须了解和掌握的主要内容，在教学过程中，授课教师还应结合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的发展动态，坚持与时俱进和科学发展观，把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及时补充进来。
执笔：郑  伟
审核：凌  晔
审定：赵建国
日期：2016年9月
《民事诉讼法》教学大纲
Civil Procedural Law

一、课程简介
课程代码：1210037

总学时：64
学分：4 
先修课程：《法理学》、《宪法学》、《民法》等
开课对象：全日制法学专业（法律卓越班）本科生
考核方式：考试
二、课程性质、目的与任务
（一）课程性质
本课程为卓越法学人才培养计划的一门专业基础课。
（二）教学目的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同学们应系统掌握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概念，重点掌握中国的民事诉讼立法及有关司法解释，了解外国民事诉讼立法的基本制度，培养运用民事诉讼基本理论和知识处理民事纠纷的能力。
（三）教学任务
本课程教学以民事诉讼立法为依据，以民事审判实践经验为基础，以诉讼理论为指导，采用理论、立法和实践三结合的方法进行，使学生掌握民事诉讼法的基本理论、立法精神和实践经验。了解民事诉讼理论的新课题，民事诉讼立法的新发展和民事审判实践中的新问题，养成学生独立思考习惯，培养学员发现、分析和解决民事诉讼实际问题的能力。
教学内容和基本要求
（一）教学内容及学时分配（下表学时安排栏（）中为课堂实践教学所占学时）
	教学内容
	教学
要求
	重点
（☆）
	难点
（△）
	学时
安排
	备注

	第一章
一、民事纠纷；
二、民事诉讼；
三、民事诉讼的目的；
四、民事诉讼与相邻制度的对接；
五、民事诉讼法；
六、民事诉讼法律关系；
七、民事诉讼体制；
八、民事诉讼法沿革；
九、民事诉讼法与法系；
十、民事诉讼法学
	A
A
B
B
C
A
B
C
C
C
	☆
☆

	△

	2
	

	第二章
一、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概述；
二、诉讼当事人平等原则；
三、辩论原则；
四、处分原则；
五、诚实信用原则
	B
B
A
A
B
	☆
	△
	2
	

	第三章
一、基本制度概述；
二、合议制度；
三、回避制度；
四、公开审判制度；
五、两审终审制度
	B
A
A
A
A

	☆
☆
☆

	△

	2
	

	第四章
一、法院的概念；
二、普通法院；
三、专门法院；
四、法院的内部组织结构；
五、法院的审判人员和其他人员；
六、法院体制改革
	C
A
C
B
B
B

	☆

	△
	2
	

	第五章
一、法院职权概述；
二、法院的民事审判权；
三、法院的执行权
	B
A
B
	☆

	△
	2
	

	第六章
一、民事裁判权范围界定标准；
二、民事裁判权范围政策调整；
三、民事争议与行政争议的界定；
四、民事争议与内部争议的界定
	A
A
B
B
	☆
☆

	△

	2
	

	第七章
一、概述；
二、级别管辖；
三、地域管辖；
四、专属管辖；
五、共同管辖与选择管辖；
六、协议管辖；
七、默认管辖；
八、裁定管辖；
九、管辖权异议

	B
A
A
A
A
A
A
B
B
	☆
☆
☆
☆
☆
☆

	△
	2
	

	第八章
一、当事人概念；
二、当事人确定；
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能力和诉讼行为能力；
四、当事人权、诉讼负担与诉讼义务；
五、当事人的诉讼行为；
六、当事人适格；
七、当事人的变更；
八、原告与被告的确定
	A
A
B
B
B
B
B
B
	☆
☆

	△
△
	2
	

	第九章
一、共同诉讼概述；
二、必要共同诉讼；
三、普通共同诉讼；
四、诉讼代表人制度
	A
A
A
B
	☆
☆

	△

	2(1)
	

	第十章
一、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A
A

	☆

	△
	2
	

	第十一章
一、诉讼代理人概述；
二、法定诉讼代理人；
三、委托诉讼代理人；
四、法定代表人与法定代表；
五、诉讼辅助
	A
B
B
A
B
	☆

	△
	2
	

	第十二章
一、诉权的涵义；
二、诉权的学说
	A
C
	☆
	△
	2
	

	第十三章
一、诉的概念；
二、诉的种类；
三、诉的利益；
四、诉讼标的；
五、诉的变动
	A
A
B
A
A
	☆
☆

	△
△
	2
	

	第十四章
一、证据概述；
二、民事证据的种类；
三、本证与反证；
四、证据保全；
五、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
	A
A
A
B
C
	☆
☆

	△

	2
	

	第十五章
一、举证时限与证据交换；
二、证明对象；
三、证明与疏明；
四、证明责任；
五、证明责任的分配；
六、证明标准；
七、质证；
八、认证；
九、证明妨害的对策；
十、事实判断的原则
	A
A
B
A
A
A
B
B
C
C
	☆
☆
☆
☆

	△
	2(1)
	

	第十六章
一、期间；
二、送达
	B
B
	☆

	
	2
	

	第十七章
一、财产保全；
二、行为保全

	B
B

	☆
☆
	
	1
	

	第十八章
一、先予执行的概念、适用范围和条件；
二、先予执行的程序及执行错误的补救
	A
B
	☆

	△
	2
	

	第十九章
一、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概述；
二、妨害民事诉讼行为的构成和种类；
三、强制措施的种类及适用；
四、强制措施的裁量原则
	B
B
B
B
	☆
☆

	
	1

	

	第二十章
一、诉讼费用概述；
二、诉讼费用的种类及收费标准；
三、诉讼费用的负担；
四、对诉讼费用决定的异议及处理；
五、司法救助与诉讼费用的免、减、
	B
C
C
C
C
	☆

	
	1

	

	第二十一章
一、起诉和受理；
二、开庭审理前的准备；
三、开庭审理；
四、延期审理；
五、审结期限；
六、法院调解；
七、撤诉；
八、缺席判决；
九、反诉；
十、诉讼上的抵消；
十一、诉讼中止和诉讼终结
	A
B
B
B
B
A
B
B
A
B
A
	☆
☆
☆
☆
	△
	3（1）
	

	第二十二章
一、简易程序的概念和意义；
二、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三、简易程序的主要内容；
四、小额案件诉讼的特别规定
	B
A
A
B
	☆
☆

	△
	1
	

	第二十三章
一、公益诉讼的涵义和性质；
二、公益诉讼的对象；
三、提起公益诉讼的原告；
四、公益诉讼的诉讼请求类型；
五、公益诉讼的若干程序问题
	C
B
A
B
C
	☆

	△
	1
	

	第二十四章
一、第二审程序概述；
二、上诉的提起和撤回；
三、上诉案件的审理；
四、上诉案件的裁判
	A
A
B
B
	☆
☆

	△
	2（1）
	

	第二十五章
一、再审程序与审判监督程序概述；
二、再审的启动；
三、再审事由；
四、再审事由的审查程序；
五、本案再次审理的程序
	A
A
B
B
B
	☆
☆

	△
	2（1）
	

	第二十六章
一、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目的和意义；
二、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性质与特征；
三、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适格当事人；
四、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客体；
五、第三人撤销之诉提起的程序及裁判
	B
A
B
B
B
	☆
☆

	△
	2（1）
	

	第二十七章
一、涉外民事诉讼程序概述；
二、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一般原则；
三、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管辖；
四、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期间和送达；
五、司法协助
	B
C
C
C
C
	☆

	△
	2
	

	第二十八章
一、判决的种类；
二、判决的内容；
三、判决书的补正；
四、判决效力概述；
五、判决的既判力
	A
B
C
B
B
	☆

	△
	1
	

	第二十九章
一、民事裁定；
二、民事决定
	A
B
	☆

	
	1
	

	第三十章
一、非讼案件与非讼程序的涵义；
二、非讼程序的特点；
三、非讼程序的类型；
四、关于诉讼案件的非讼化；
五、我国非讼法律制度的完善
	A
B
B
B
C
	☆

	△
	2（1）
	

	第三十一章
一、特别程序概述；
二、选民资格案件的审理程序；
三、宣告公民失踪案件的审理程序；
四、宣告公民死亡案件的审理程序；
五、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的审理程序；
六、认定财产无主案件的审理程序；
七、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
八、实现担保物权的程序
	A
B
B
B
B
B
B
A
B
	☆
☆

	△
	2（1）
	

	第三十二章
一、督促程序的概念和特点；
二、申请支付令的程序；
三、法院对支付令申请的受理和审理；
四、支付令；
五、债务人对支付令的异议；
六、督促程序的终结
	A
A
B
A
B
B
	☆
☆

	△
	2（1）
	

	第三十三章
一、公示催告程序概述；
二、公示催告程序；
三、除权判决
	A
B
B
	☆

	△
	2（1）
	

	第三十四章
一、民事执行程序概述；
二、执行程序总则；
三、执行程序的开始；
四、执行程序的进行；
五、执行程序的结束；
六、执行救济
	A
B
B
A
B
B
	☆
☆

	△
	2（1）
	

	第三十五章
一、各类执行措施概述；
二、对金钱债权的执行；
三、对非金钱财产的执行；
四、对交付物及行为的执行；
五、保障性执行措施
	A
B
B
B
C
	☆

	△
	2（1）
	


（教学要求：A--熟练掌握   B--掌握   C--了解）
（二）教学基本要求
1、正确认识本门课程的性质，全面了解课程的体系、结构，对民事诉讼法学形成一个整体的认识。
2、掌握本学科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以及有关的法律制度。
3、理论讲述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教学，旨在培养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完成本门课程的学习任务之后，能够对纠纷解决的诉讼实践有较为深刻的认识。
四、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
（一）教学方法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采取案例教学、讨论式教学、启发式教学等多种灵活的教学方法，将课程知识传授与专业能力培养相结合。
（二）教学手段
本课程教学内容贴近社会生活实践，采用案例等教学手段，能收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五、实践环节内容及要求
（一）实践内容
实践教学内容
	序号
	项目名称
	学时
	实践类型
	必做/选做
	备注

	1
	法院旁听
	2
	演示性
	必做
	

	2
	观看教学片
	2
	演示性
	必做
	

	3
	案例讨论
	2
	验证性
	必做
	

	4
	案例讨论
	2
	验证性
	必做
	

	5
	模拟法庭：一审普通程序
	4
	设计性
	必做
	


（2） 实践教学要求
理论联系实际，将刑事诉讼法学基础理论与法律规定与刑事司法实务密切结合起来。
六、推荐教材或参考书
（一）推荐教材
1、张卫平：《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第四版
（二）推荐参考书
1、杨荣新：《民事诉讼原理》，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
2、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
七、大纲编写的依据与说明
本教学大纲依据铜陵学院《2016级法学专业（卓越法律人才）人才培养方案》对本课程的学时安排，以我院法学（卓越法律人才）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要求为指导，借鉴了兄弟院校《民事诉讼法大纲》框架模式，在综合分析国内外民事诉讼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民事诉讼法学发展趋势展望的基础上编写而成。
本大纲中列出的教学内容是作为法学专业（卓越法律人才计划）本科学生必须了解和掌握的主要内容，在教学过程中，授课教师还应结合民事诉讼法学的发展动态，坚持与时俱进和科学发展观，把民事诉讼法学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及时补充进来。
执笔人：程和友
审核人：凌  晔
审定人：赵建国
日期：2016年9月
《刑事诉讼法》教学大纲
The Syllabus of Criminal Procedure Law

一、课程简介
课程代码：1210039

总学时：64

学分：4
先修课程：刑法
开课对象：全日制法学专业（法律卓越班）本科生
考核方式：考试
教学内容及要求
（一）课程性质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卓越法律）的一门必修课。
（二）教学目的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较全面地了解和掌握有关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内容，并能运用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分析有关刑事诉讼实践中的问题。
（三）教学任务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全面掌握刑事诉讼法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树立刑事诉讼法治意识。
三、教学内容与基本要求
（一）教学内容及学时分配（下表学时安排栏（）中为课堂实践教学所占学时）
	课  程  内  容
	教学
要求
	重点
(☆)
	难点
(Δ)
	学时
安排
	备注

	一、绪论
（一）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法
（二）刑事诉讼法的制定目的与任务
（三）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对象
（四）中国刑事诉讼法的历史发展
	B

B

B

B
	
	
	2


	

	二、马克思、恩格斯的刑事诉讼观
（一）刑事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关系
（二）刑事诉讼中的人权司法保障
（三）刑事审判权的独立行使
（四）刑事司法的民众参与
（五）刑事诉讼的程序公正要求
	B

B

A

B

B
	☆

	
	2


	

	三、刑事诉讼构造与刑事诉讼主体
（一）刑事诉讼构造
（二）刑事诉讼主体
	B 

A
	☆
	Δ
	2
	

	四、刑事诉讼基本原则
（一）概述
（二）我国刑事诉讼基本原则
	B

A
	☆
☆
	
	2
	

	五、管辖
（一）管辖制度
（二）管辖类型
（三）法院旁听★
	B

A


	☆

	
	4

（2）
	

	六、回避
（一）回避概述
（二）回避的适用
	B

A
	☆
	
	2
	

	七、辩护与刑事代理
（一）辩护制度
（二）刑事代理制度
	B

A
	☆
	
	2
	

	八、证据与证明
（一）刑事诉讼证据概述
（二）刑事诉讼证据的分类
（三）证据规则
（四）刑事诉讼证明
	B

A

A

A
	☆
☆
☆
	
	6


	

	九、强制措施
（一）强制措施概述
（二）拘传
（三）取保候审
（四）监视居住
（五）拘留
（六）逮捕
	B

B

A

B

A

A
	☆
	
	2


	

	十、附带民事诉讼
（一）附带民事诉讼概述
（二）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
（三）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和审判
	B

B

A
	☆
	
	2
	

	十一、期间与送达
（一）期间
（二）送达
	B

B
	
	
	2
	

	十二、立案
（一）立案的概念与功能
（二）立案的材料来源与条件
（三）立案的程序与监督
	B

B
	
	
	2
	

	十三、侦查
（一）侦查基本理论
（二）侦查行为
（三）侦查终结
（四）补充侦查
（五）侦查监督
（六）教学片：一审普通程序★
	B

B

A

B
	☆

	
	6

（2）
	

	十四、审查起诉
（一）审查起诉概述
（二）审查起诉的程序
（三）提起公诉
（四）不起诉
	A

B

B

A
	☆
	
	2


	

	十五、第一审程序
（一）公诉案件的第一审程序
（二）自诉案件的第一审程序
（三）简易程序
（四）判决、裁定和决定
（五）教学片：简易程序★
（六）模拟法庭★
	A

B

B

B
	
	
	10

（2）
（4）
	

	十六、第二审程序
（一）审级制度
（二）第二审程序的概念与功能
（三）第二审程序的提起
（四）第二审程序的审判
（五）教学片：《一案三审三罪名》★
	B

B

B

A
	☆
	
	6

（2）
	

	十七、死刑复核程序
（一）概述
（二）死刑复核的具体程序
	B

B
	
	
	2
	

	十八、审判监督程序
（一）概述
（二）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材料来源
（三）审判监督程序的提起
（四）重新审判
	B

B

A

B
	☆
	
	2
	

	十九、执行
（一）判决、裁定的执行
（二）执行的变更与监督
	A

B
	☆
	
	2
	

	二十、特别程序
（1）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
（2） 刑事和解程序
（3） 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
（4） 强制医疗程序
	B

B

B

B
	
	
	4
	


（教学要求：A——熟练掌握   B——掌握   C——了解）
（二）教学基本要求
1、正确认识本门课程的性质，全面了解课程的体系、结构，对民事诉讼法学形成一个整体的认识。
2、掌握本学科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以及有关的法律制度。
3、理论讲述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教学，旨在培养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完成本门课程的学习任务之后，能够对纠纷解决的诉讼实践有较为深刻的认识。
四、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
（一）教学方法
本课程以课堂面授为主，考虑到目前条件的限制，暂不大量安排实践课。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应将实际案例引入课堂教学，并可以组织模拟法庭活动，对有些内容可采用讨论的方式进行，注重培养和提高学生实际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教学手段
本课程教学内容涉及大量案例，应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以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五、实践环节内容及要求
（一）实践内容
实践教学内容
	序号
	项目名称
	学时
	实践类型
	必做/选做
	备注

	1
	法院旁听
	2
	演示性
	必做
	

	2
	教学片：《一案三审三罪名》
	2
	验证性
	必做
	

	3
	教学片：一审普通程序
	2
	演示性
	必做
	

	4
	法院旁听
	2
	演示性
	必做
	

	5
	模拟法庭：一审普通程序
	4
	设计性
	必做
	


（二）实践教学要求
理论联系实际，将刑事诉讼法学基础理论与法律规定与刑事司法实务密切结合起来。
六、推荐教材或参考书
（一）推荐教材：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刑事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4月第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刑事诉讼法》（第四版），龙宗智、杨建广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8月第4版
2、《刑事诉讼法学》，樊崇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美国刑事诉讼规则》，李学军主编，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
4、《司法公正和司法改革》，陈光中主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
5、《最好的辩护》，艾伦·德肖微茨，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6、《刑事诉讼法论文选萃》，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
7、《刑事法治视野下的被害人》，许永强主编，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
七、大纲编写的依据与说明
本教学大纲依据铜陵学院《2016级法学专业（卓越法律人才）人才培养方案》对本课程的学时安排，以我院法学（卓越法律人才）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要求为指导，借鉴了兄弟院校《刑事诉讼法学教学大纲》框架模式，在综合分析国内外刑事诉讼法学理论界与实务界对刑事诉讼法学发展趋势展望的基础上编写而成。
本大纲中列出的教学内容是作为本科学生必须了解和掌握的主要内容，在教学过程中，授课教师还应结合刑事诉讼法学的发展动态，坚持与时俱进和科学发展观，把刑事诉讼法学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及时补充进来。
执笔：程和友
审核：凌  晔
审定：赵建国
日期：2016年9月
《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教学大纲
Labour law and social security law

一、课程简介
课程代码：1210084　    　　
总学时：50　　　　    　
学分：3

先修课程：《民法》、《经济法》
开课对象：全日制法学专业（法律卓越班）本科生
考核方式：考试
二、课程的性质、目的与任务
（一）课程性质
《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是法律卓越班学生的专业方向选修课。
（二）教学目的
通过讲授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基本理论和具体知识，使学生能够掌握基本内容，并能够在实践中予以运用。
（三）教学任务
培养学生掌握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的基本理论、基本原则；了解我国社劳动法和会保障制度的基本内容、掌握劳动法的基本内容规则。能够运用法律规则分析解决在劳动关系中发生的权利义务纠纷；了解社会保障制度的的发展动向及趋势，具有进行理论分析研究的初步能力；《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在教学中应当综合运用先修课程中所学的相关知识和技能，综合各种实践教学环节，进行法律专门人才所必需的理论教育和基础训练，为把学生培养成为高素质的法律人才奠定基础。
三、教学内容与基本要求
（一）教学内容及学时分配（下表学时安排栏（）中为课堂实践教学所占学时）
	教学内容
	教学
要求
	重点
（☆）
	难点
（△）
	学时
安排
	备注

	第一章 劳动法概述
第一节 劳动法的概念和调整对象
第二节 我国劳动法的本质和作用
第三节 我国劳动法的基本原则
	B
C
B
	☆
	△
	3
	

	第二章 劳动法律关系
第一节 劳动法律关系概述
第二节 劳动法律关系的要素
	B
B
	☆
	△

	3
	

	第三章 劳动合同
第一节 劳动合同的概念及特征
第二节 劳动合同的形式和内容
第三节 劳动合同的订立
第四节 劳动合同的履行和变更
第五节 劳动合同的终止和解除
第六节 违反劳动合同的责任
案例分析★
	B
A
B
C
B
B
	☆

	△

	6（4）
	

	第四章 集体合同
第一节 集体合同的概念及特征
第二节 集体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
第三节 集体合同的监督检查
	B
A
B
	☆
	△

	3
	

	第五章 劳动就业
第一节 劳动就业概述
第二节 就业服务体系
	C
B
	☆
	△
	3
	

	第六章 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 

第一节 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概述 

第二节 工作日和休息休假的种类
第三节 加班加点 
	B
C
B
	☆

	△
	3
	

	第七章 工资
第一节 工资概述
第二节 企业工资制度
第三节 工资形式
第四节 特殊情况下的工资
第五节 工资保障
	B
B
C
C
C
	☆
	△
	3
	

	第八章 劳动保护
第一节 劳动安全卫生概述
第二节 安全技术规程和劳动卫生规
第三节 劳动安全卫生管理制度
第四节 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的特殊保护
案例分析★
	B
B
C
C
	☆
	△
	6（4）
	

	第九章 劳动争议的处理
第一节 劳动争议的处理机构及处理形式
第二节 劳动争议处理程序和有关制度
	A
B
	☆
	△
	6
	

	第十章 社会保险法概论
第一节 社会保险概述
第二节 社会保险法律关系
	B
B
	☆
	△
	3
	

	第十一章 养老保险法
第一节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第二节 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制度
第三节 城镇居民养老保险
	B
C
B
	☆

	△
	5
	

	第十二章 医疗、工伤、生育保险法
第一节医疗保险法概述
第二节工伤认定
第三节工伤保险争议处理
第四节生育保险制度的内容
	A
B
B
B
	☆

	△
	6（2）
	


（教学要求：A——熟练掌握   B——掌握   C——了解）
（二）教学基本要求
在教学过程中，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使学生掌握行劳动法的基本理论及各种具体的制度与规则，培养学生运用劳动法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四、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
本课程以课堂面授为主，适当安排实践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引入实际案例课堂教学，培养和提高学生实际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课程教学应适当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实践教学手段，使之收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五、实践环节内容及要求
（一）实践内容
实践教学内容
	序号
	项目名称
	学时
	实践类型
	必做/选做
	备注

	1
	案例分析
	4
	课堂讨论
	必做
	

	2
	案例分析
	4
	课堂讨论
	必做
	

	3
	热点讨论
	2
	课堂讨论
	必做
	


（二）实践教学要求
     要让学生积极参与问题讨论，并形成书面报告。
六、推荐教材或参考书
（一）推荐教材：林嘉主编，《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第二版。
（二）推荐参考书：
1、林清高主编，《劳动法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版。
2、张志京主编，《劳动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版。
3、卢炯星、洪志坚主编，《劳动法案例精解》，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版。
4、关怀主编，《劳动法（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
5、黎建飞主编，《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
6、杨燕绥主编，《新劳动法概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版。
7、王昌硕主编，《劳动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
七、大纲编写的依据与说明
本教学大纲依据铜陵学院《2016级法学专业（卓越法律人才）人才培养方案》对本课程的学时安排，以我院法学（卓越法律人才）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要求为指导，借鉴了兄弟院校《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教学大纲》框架模式，在综合分析国内外劳动法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编写而成。
本大纲中列出的教学内容是作为本科学生必须了解和掌握的主要内容，在教学过程中，授课教师还应结合劳动法学的发展动态，把劳动法学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及时补充进来。
执笔人：高祥忠
审核人：凌  晔
审定人：赵建国
日期：2016年9月
《国际法学》教学大纲
INTERNATIONAL LAW

一、课程简介
课程代码：1210040
总学时：48
学分：3
先修课程： 《法理学》、《宪法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开课对象：全日制法学专业（法律卓越班）本科生
考核方式：考试
二、教学内容及要求
（一）课程性质
本课程为法学专业（卓越法律人才）的专业基础课。
（二）教学目的
通过本门课的讲授，使学生掌握国际法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并借助案例的讲习，使学生对国际法在国际生活中的实际运用形成感性认识。
（三）教学任务
通过课程教学使学生掌握国际法的基本知识、基本制度；掌握我国际法的基本制度和相关条约，并通过案例的分析掌握基本原理的运用，提高实践技能；掌握国际法基本术语的英语表达和基本的英文案例阅读能力。
三 、教学内容与基本要求
（一）教学内容及学时分配（下表学时安排栏（）中为课堂实践教学所占学时）
	教学内容
	教学
要求
	重点
（☆）
	难点
（△）
	学时
安排
	备注

	一、导论
（一）国际法的概念
（二）国际法的历史
（三）国际法的主体
（四）国际法的渊源与编纂
（五）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
（六）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A
C
A
A
B
A
	☆
☆
	△
△
	6（1）
	

	二、国际法上的国家
（一）国家概说
（二）国家与政府的承认与继承
（三）管辖与管辖豁免
	A
A
A
	☆
☆
☆
	△
	3（1）
	

	三、国际法上的居民
（一）国籍
（二）外国人的法律地位
（三）引渡和庇护
（四）难民
	A
B
A
C
	☆
☆

	△

	3（1）
	

	四、国家领土
（一）领土与领土主权
（二）国家领土的取得
（三）国家的边界
（四）南北极地区
	B
A
A
C
	☆
☆

	△

	4（1）
	

	五、国际海洋法
（一）概述
（二）领海基线和领海的外部界限
（三）海洋的不同组成部分及其相关制度
	C
A
A
	☆
	△

	4（1）
	

	六、空间法
（一）航空法概述
（二）外层空间法
	A
C
	☆

	△

	2
	

	七、国际组织法
（一）国际组织及其基本制度
（二）联合国
（三）其他国际组织
	A
B
C
	☆
☆

	△

	3（1）
	

	八、外交和领事关系法
（一）概述
（二）外交关系和外交机关
（三）外交特权和豁免
（四）领事关系和领事机关
（五）领事特权和豁免
	B
B
A
B
A
	☆
☆

	△
	6（1）
	

	九、人权的国际保护
（一）概述
（二）国际人权保护机制
（四）中国在人权保护问题上的立场和实践
	B
A
B
	☆
☆
	     △

	2
	

	十、条约法
（一）概说
（二）条约的缔结与生效
（三）条约的遵守、适用及解释
（四）条约的修改、终止、停止执行与无效
	B
A
A
A
	☆
☆

	△
	6（1）
	

	十一、国际法律责任
（一）概说
（二）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
（三）国际法不加禁止行为所造成损害的责任
（四）国际刑事责任
	B
A
A
C
	☆
☆

	△

	3（1）
	

	十二、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
（一）概论
（二）解决国际争端的政治方法
（三）解决国际争端的法律方法
（四）国际组织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五）中国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B
A
A
B
C
	☆
☆

	△

	3（1）
	

	十三、武装冲突法
（一）概说
（二）对作战手段和方法的限制
（三）对战争受难者的保护
（四）中立
（五）战争罪和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等罪行及其责任
	A
B
B
A
B
	☆
☆
☆

	△

	3
	


（教学要求：A--熟练掌握   B--掌握   C--了解）
（二）教学基本要求
1、掌握国际法学科体系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能够形成对国际法学知识体系的系统的认识。
2、以国际规则为中心，从规则形成的背景入手，研究实际应用中的问题，使学生能够对国际法相关规则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3、紧密联系实际，通过查阅资料、课堂讲解和课外阅读，促使学生了解国际时事中的和涉及中国的国际法问题，激发其学习兴趣，并培养学生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
4、开展案例教学，利用国际法发展过程中各部门法的典型案例，组织学生进行讨论，以提高应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
（一）教学方法
国际法的发展一直与国际政治理念和国际关系实践紧密联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既要对有关理论讲深讲透，又应将实际案例引入课堂教学，可采用分组讨论的方式进行，注重培养和提高学生运用国际法基本理论与规则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教学手段
本课程教学内容涉及大量案例，应采用包括多媒体在内的多种教学手段相结合的方法，以期能收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五、实践环节内容及要求
   （一）实践内容
实践教学内容
	序号
	项目名称
	学时
	实践类型
	必做/选做
	备注

	1
	案例分析
	1
	课堂讨论
	必做
	

	2
	案例分析
	1
	课堂讨论
	必做
	

	3
	案例分析
	1
	课堂讨论
	必做
	

	4
	案例分析
	1
	课堂讨论
	必做
	

	5
	案例分析
	1
	课堂讨论
	必做
	

	6
	案例分析
	1
	课堂讨论
	必做
	

	7
	案例分析
	1
	课堂讨论
	必做
	

	8
	案例分析
	1
	课堂讨论
	必做
	

	9
	案例分析
	1
	课堂讨论
	必做
	

	10
	案例分析
	1
	课堂讨论
	必做
	


   （二）实践教学要求
    要让学生积极参与问题讨论，并形成书面报告。
六、推荐教材或参考书
    （一）推荐教材
邵沙平主编：《国际法（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
    （二）推荐参考书
1、邵津主编：《国际法（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2、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
3、马呈元主编：《国际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王铁崖：《国际法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5、曾令良主编：《21世纪初的国际法与中国》，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6、[英]詹宁斯·瓦茨：《奥本海国际法》，第9版，第1卷第1、2分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1998年版
7、[美]努斯鲍姆：《简明国际法史》，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8、[奥]阿·菲德罗斯：《国际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9、[英]梅里尔斯：《国际争端解决》，法律出版社2013年
10、[美]巴里.E.卡特，艾伦.S.韦纳：《国际法》，商务印书馆2015年
11、历年《中国国际法年刊》、《人大复印资料——国际法学》
七、大纲编写的依据与说明
本教学大纲依据铜陵学院《2016级法学专业（卓越法律人才）人才培养方案》对本课程的学时安排，以我院法学（卓越法律人才）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要求为指导，在综合分析国内外法学理论界与实务界对国际法发展趋势展望的基础上编写而成。
本大纲中列出的教学内容是作为本科学生必须了解和掌握的主要内容，在教学过程中，授课教师还应结合国际法学理论和实务的发展动态，把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及时补充进来,做到与时俱进。
执笔：凌  晔
审核：郑志强
审定：赵建国
日期：2016年9月
《国际私法》教学大纲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一、课程简介
课程代码：1210041 

总学时：48
学分：3
先修课程：《民法》、《国际公法》、《国际经济法》、《民事诉讼法学》
开课对象：全日制法学专业（法律卓越班）本科生
考核方式：考试
二、课程性质、目的与任务
（一）课程性质
本课程为法学专业（卓越法律人才）的专业基础课。国际私法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应用学科，与宪法学、民法学、国际贸易法学、国际投资法学、国际公法学、民事诉讼法学、仲裁法学等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掌握上述学科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的情况下，进入国际私法学领域学习，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教学目的
通过本门课的讲授，使学生初步掌握国际私法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从比较法的角度了解主要法系国家在相关方面的立法例、国际层面上的统一化进程、以及我国的立法、司法、和学说的立场观点。并借助案例的讲习，进而把握国际私法一般理论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
（三）教学任务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了解国际私法学在法学学科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掌握国际私法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理论，并在国际经济流转和民事往来的实践中应用这些理论和法律适用原则。
三、教学基本内容与基本要求
（一）教学基本内容
国际私法的基本内容包括：调整对象、范围和定义、发展史、冲突规范、主体、涉外物权的法律适用、合同之债的一般法律适用原则、侵权行为之债、婚姻家庭关系、国际贸易合同等 

（二）基本要求
1、正确认识本门课程的涉外性质，以及以涉外民事关系为调整对象，全面了解课程的体系、结构，对国际私法学形成一个整体的认识。
2、树立以冲突规范，法律适用为核心的观念，并以此观念贯通整个教学或学习过程。
3、掌握本学科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以及有关的法律制度。具体说来，就是通过国际私法的理论体系的讲解，比较各国涉外民商事法律，并介绍有关国际公约及国际惯例，特别是我国冲突法的立法及实践问题，使学生能通过学习全面了解国际私法的原理及学说，并在国际经济流转和民事往来的实践中应用这些理论和法律规则。
4、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理论讲述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教学，旨在培养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完成本门课程的学习任务之后，能够解决或知晓如何解决国际经济民事纷争。
四、教学内容及学时分配
（一）教学内容及学时分配（下表学时安排栏（）中为课堂实践教学所占学时）
	教学内容
	教学
要求
	重点
（☆）
	难点
（△）
	学时
安排
	备注

	一、总论
（一）国际私法的概念
（二）国际私法的渊源
（三）国际私法的历史
（四）国际私法关系的主体
	B

B

C

A
	☆
☆
	△
△
	6（1）
	

	二、冲突法总论
（一）法律冲突
（二）冲突规范
（三）准据法的确定
（四）冲突法的一般问题
	A

A

A

A
	☆
☆
☆
☆
	△
△
	9（2）
	

	三、冲突法分论（上）
（一）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法律冲突法
（二）法律行为、代理和时效的法律冲突法
（三）物权的法律冲突法
（四）债权的法律冲突法
（五）婚姻家庭的法律冲突法
（六）继承的法律冲突法
	A

A

B

B

B

B
	☆
☆

	△
△

	6（1）
	

	四、冲突法分论（下）
（一）海事的法律冲突法
（二）票据的法律冲突法
（三）破产的法律冲突法
（四）知识产权的法律冲突法
	C

B

C

B
	☆

	
	6（1）
	

	五、区际冲突法
（一）区际法律冲突
（二）区际冲突法概述
（三）区际冲突法和国际私法的关系
（四）中国的区际法律冲突问题
	B

B

C

C
	☆
	△

	3
	

	六、统一实体法
（一）国际货物买卖的统一实体法
（二）国际货物运输的统一实体法
（三）国际货物运输保险的统一实体法
（四）国际贸易支付的统一实体法
（五）保护知识产权的统一实体法
	B

B

C

C

C
	☆
☆

	△
	6（1）
	

	七、国际民事诉讼法
（一）国际民事诉讼法概述
（二）国际民事案件的诉讼管辖权
（三）国际民事诉讼中的送达取证和期间及保全
（四）国际民事诉讼中法院判决的承认和执行
（五）国际司法协助
	B

A

B

A

C
	☆
☆

	△

	6（2）
	

	五、国际商事仲裁
（一）国际商事仲裁法的概念和特点
（二）国际商事仲裁的性质
（三）国际商事仲裁中的类别和常设仲裁机构
（四）仲裁协议
（五）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法律适用
（六）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撤销
（七）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B

C

B

B

C

B

A
	☆
☆
	△
△
	6（2）
	


（教学要求：A—熟练掌握；B—掌握；C—了解）
（二）教学基本要求
1、掌握国际私法学科体系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能够形成对国际私法学知识体系的系统的认识。
2、以冲突法规则为中心，从国内法和国际条约规则形成的背景入手，研究实际应用中的问题，使学生能够对国际私法相关规则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3、紧密联系实际，通过查阅资料、课堂讲解和课外阅读，促使学生了解和研究涉外民商事案件的审理情况，激发其学习兴趣，并培养学生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
4、开展案例教学，利用国际私法发展过程中各部分的典型案例，组织学生进行讨论，以提高应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五、实践环节内容及要求
   （一）实践环节教学内容
	序号
	项目名称
	学时
	实践类型
	必做/选做
	备注

	1
	案例分析
	1
	课堂讨论
	必做
	

	2
	案例分析
	2
	课堂讨论
	必做
	

	3
	案例分析
	1
	课堂讨论
	必做
	

	4
	案例分析
	1
	课堂讨论
	必做
	

	5
	案例分析
	1
	课堂讨论
	必做
	

	6
	案例分析
	2
	课堂讨论
	必做
	

	7
	案例分析
	2
	课堂讨论
	必做
	


   （二）实践环节教学要求
    要让学生积极参与问题讨论，并形成书面报告。
六、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
（一）教学方法
本课程以课堂面授为主，考虑到目前条件的限制，暂不专门安排实验课。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应将实际案例引入课堂教学，可采用分组讨论的方式进行，注重培养和提高学生运用法学基本理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教学手段
本课程教学内容涉及大量案例，应采用多种教学手段相结合的方法， 才能收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七、建议教材与参考书目
1、韩德培主编：《国际私法新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李双元主编：《国际私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3、李双元主编：《国际私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
4、李双元主编：《中国与国际私法统一化进程》，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5、（英）J.H.C.莫里斯著，李来东等译：《法律冲突法》，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0年版
6、《中国国际私法通论》，李双元等编著，法律出版社1996年9月第一版
八、大纲编写的依据与说明
本教学大纲依据铜陵学院《2016级法学专业（卓越法律人才）人才培养方案》对本课程的学时安排，以我院法学（卓越法律人才）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要求为指导，以我院法学专科及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要求为指导，在综合分析国内外法学理论界与实务界对国际私法发展趋势展望的基础上编写而成。
本大纲中列出的教学内容是作为本科学生必须了解和掌握的主要内容，在教学过程中，授课教师还应结合国际私法的发展动态，把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及时补充进来,做到与时俱进。
执笔：殷  妮
审核：凌  晔
审定：赵建国
日期：2016年9月
《国际经济法》教学大纲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一、课程简介
课程代码：1210042
总学时：64

学分：4
先修课程： 宪法、法理、民法、商法、经济法、民事诉讼法、国际法
开课对象：全日制法学专业（法律卓越班）本科生
考核方式：考试
二、教学内容及要求
（一）课程性质
本课程为法学专业（卓越法律人才）的专业基础课。
（二）教学目的
了解、掌握并运用国际经济法领域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正确分析和解决该领域的实际法律问题，是本课程总的指导思想。
（三）教学任务
通过学习，要使同学们掌握国际经济法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熟悉国际贸易法、国际技术转让法、国际投资法、国际金融法、国际税法等领域的基础知识；培养和提高运用相关国际公约、国际惯例和国内法律法规处理国际经济纠纷的能力；具备阅读英文材料的基本能力。
三、教学内容与基本要求
（一）教学内容及学时分配（下表学时安排栏（）中为课堂实践教学所占学时）
	教学内容
	教学
要求
	重点
（☆）
	难点
（△）
	学时
安排
	备注

	一、国际经济法总论
（一）国际经济法的概述
（二）国际经济法的主体
（三）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B

A

B
	☆
☆
	△

	6
	

	二、国际贸易法律制度（上）
（一）国际贸易法概述
（二）国际货物买卖法
（三）国际货物运输与保险法
（四）国际支付法律制度
	B

A

A

A
	☆
☆
☆
	△
	14（6）
	

	三、国际贸易法律制度（下）
（一）国际技术贸易法
（二）国际服务贸易法
（三）世界贸易组织法
	B

C

B
	☆

	△
	12（4）
	

	四、国际投资法律制度
（一）国际投资法概述
（二）国际投资的法律形式
（三）国际投资担保法律制度
（四）外交保护与卡尔沃条款
（五）国际投资条约
	B

A

A

B

C
	☆
☆

	△

	8（2）
	

	五、国际金融法律制度
（一）国际金融法概述
（二）国际货币制度
（三）国际融资法律制度
（四）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
	C

A

B

B
	☆

	△

	8（2）
	

	六、国际税收法律制度
（一）国际税法概述
（二）税收管辖权
（三）国际重复征税
（四）国际逃税与避税
（五）国际税收协定
	C

B

C

A

A
	☆
☆
	△

	8（3）
	

	七、国际经济争议的解决
（一）国际经济争议解决法律制度概述
（二）选择性国际经济争议解决方式（ADR）
（三）国际商事仲裁
（四）国际民商事诉讼
（五）世界贸易组织的争议解决机制
（六）国家与他国国民民间投资争议的解决
	C

B 

A

A

C

C
	☆
☆

	△

	8（3）
	


（教学要求：A--熟练掌握   B--掌握   C--了解）
（二）教学基本要求
1、掌握国际经济法学科体系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能够形成对国际私法学知识体系的系统的认识。
2、以国际经济条约规则为中心，从国际经济条约规则形成的背景入手，研究实际应用中的问题，使学生能够对国际私法相关规则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3、紧密联系实际，通过查阅资料、课堂讲解和课外阅读，促使学生了解和研究涉外经济案件的审理情况，激发其学习兴趣，并培养学生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
4、开展案例教学，利用国际经济法发展过程中各部分法的热点和前沿问题，组织学生进行讨论，以提高应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
（一）教学方法
本课程以课堂面授为主，安排一定课堂实践教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应将法律实际案例引入课堂教学，对案例可采用分组讨论的方式进行，注重培养和提高学生实际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教学手段
本课程教学内容涉及大量案例，如果能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 能收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五、实践环节内容及要求
   （一）实践环节内容
	序号
	项目名称
	学时
	实践类型
	必做/选做
	备注

	1
	案例分析
	6
	课堂实践
	必做
	

	2
	案例分析
	4
	课堂实践
	必做
	

	3
	案例分析
	2
	课堂实践
	必做
	

	4
	案例分析
	2
	课堂实践
	必做
	

	5
	案例分析
	3
	课堂实践
	必做
	

	5
	案例分析
	3
	课堂实践
	必做
	


   （二）实践教学要求
    要让学生积极参与问题讨论，并形成书面报告
六、推荐教材或参考书
    （一）推荐教材
    王传丽主编.国际经济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

    （二）推荐参考书
1.胡加祥主编：《国际经济法》（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
2.郭寿康、赵秀文主编：《国际经济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王传丽主编：《国际贸易法》(第五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
4.陈安著：《论国际经济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李仁真主编：《国际金融法新视野》，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6. C.M.施米托夫著：《施米托夫论出口贸易：国际贸易法律》（第11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七、大纲编写的依据与说明
本教学大纲依据铜陵学院《2016级法学专业（卓越法律人才）人才培养方案》对本课程的学时安排，以我院法学（卓越法律人才）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要求为指导，借鉴了兄弟院校《国际经济法教学大纲》框架模式，在综合分析国内外国际经济法学发展趋势展望的基础上编写而成。
本大纲中列出的教学内容是作为法律专业学生必须了解和掌握的主要内容，在教学过程中，授课教师还应结合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动态，坚持与时俱进和科学发展观，把国际经济法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及时补充进来。
执笔：殷  妮
审核：凌  晔
审定：赵建国
日期：2016年9月
《经济法学》教学大纲
Economic Law 

一、课程简介
课程代码：1210061
总学时：  64

学分：4

先修课程：法理学、民法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
开课对象：全日制法学专业（法律卓越班）本科生
考核方式：考试
二、课程的性质、目的与任务
（一）课程性质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卓越法律）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它是为培养适应四个现代化需要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高级法律人才服务的，同时也是进一步学习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国际经济法等课程的以及更好地理解商法等课程内容的基础。
（二）教学目的
通过讲授经济法的基本理论和具体知识，使学生能够掌握经济法的基本原理，并运用所学理论分析和解决经济问题。
（三）教学任务
通过学习经济法学，使学生对经济法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有全面的了解，系统掌握我国经济法理论及其相关的法律法规，培养学生运用经济法的原理分析和解决经济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教学基本内容与基本要求
（一）教学基本内容
经济法的基本内容包括：经济法学总论、市场规制法、宏观调控法。
（二）基本要求
在教学过程中，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使学生掌握经济法的基本理论及各种具体的制度与规则，培养学生运用经济法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四、教学内容及学时分配（下表学时安排栏（）中为课堂实践教学所占学时）
	教学内容
	教学
要求
	重点
（☆）
	难点
（△）
	学时
安排
	备注

	一、经济法总论
（一）经济法的概念和调整对象
（二）经济法的历史、体系和地位
（三）经济法的宗旨、原则与主体
（四）经济法的权利义务责任及程序制度
	B
A
B
A
	☆
☆
	△
△
	10（4）

	

	二、宏观调控法基本理论
（一）宏观调控法基本理论与制度
（二）财政调控法
（三）国债调控法律制度
（四）税收调控法律制度
（五）金融调控法律制度
（六）计划法律制度
	B
A
B
B
B
C
	☆
☆

	△
△

	20（4）

	

	三、市场规制法
（一）反垄断法
（二）反不正当竞争法
（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四）产品质量法
（五）价格法与广告法
（六）特别市场规制法律制度
	A
A
A
B
B
C
	☆

	△
△
△

	34（4）

	


（教学要求：A--熟练掌握   B--掌握   C--了解）（括号中为实践学时）
五、建议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按照教学计划，本课程安排64学时，其中52学时为课堂讲授，12学时为实践学时。
	序号
	项目名称
	学时
	实践类型
	必做/选做
	备注

	1
	读书汇报
	2
	演示性
	必做
	

	2
	小组讨论
	2
	验证性
	必做
	

	3
	模拟法庭
	2
	综合性
	必做
	

	4
	模拟法庭
	2
	综合性
	必做
	

	5
	小组讨论
	2
	验证性
	必做
	

	6
	小组讨论
	2
	验证性
	必做
	


六、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
（一）教学方法
本课程以课堂面授为主，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对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保护法等内容可采用分组讨论的方式进行，注重培养和提高学生实际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教学手段
本课程教学应适当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 使之收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七、建议教材与参考书目
本课程选用的教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经济法》”，张守文主编，2016年版。
参考书目：
1、漆多俊主编：《经济法学（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2、漆多俊著：《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刘瑞复著：《经济法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史际春、邓峰著：《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5、潘静成、刘文华主编：《经济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6、马洪主编：《经济法概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7、杨紫烜 徐杰主编：《经济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八、大纲编写的依据与说明
本教学大纲依据铜陵学院《2016级法学专业（卓越法律人才）人才培养方案》对本课程的学时安排，以我院法学（卓越法律人才）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要求为指导，借鉴了兄弟院校《经济法教学大纲》框架模式，在综合分析国内外经济法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编写而成。
本大纲中列出的教学内容是作为本科学生必须了解和掌握的主要内容，在教学过程中，授课教师还应结合经济法学的发展动态，坚持与时俱进和科学发展观，把经济法学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及时补充进来。
执笔：张  玮
审核：凌  晔
审定：赵建国
日期：2016年9月
《商法学理论与实务》教学大纲
Commercial Law
一、课程简介
课程代码：1210053
总学时：64
学分：4

先修课程：《民法》、《合同法》、《经济法》、《民事诉讼法学》
开课对象：全日制法学专业（法律卓越班）本科生
考核方式：考试
二、课程的性质、目的与任务
   （一）课程性质
商法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与民法学、经济法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也与经济学的一些学科相关联。它是卓越法学本科专业的一门创新创业课。
   （二）教学目的
通过本门课的讲授，使学生初步掌握商法学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从比较法的角度了解主要法系国家在相关方面的立法例、国际层面上的统一化进程、以及我国的立法、司法、和学说的立场观点。并借助案例的讲习，进而把握商法学一般理论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
   （三）教学任务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了解商法学在法学学科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掌握商法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理论，并在国际经济流转和民事往来的实践中应用这些理论和法律适用原则。
三、教学基本内容与基本要求
（一）教学内容及学时分配（下表学时安排栏“（）”中为课堂实践教学所占学时）
	教学内容
	教学
要求
	重点
（☆）
	难点
（△）
	学时
安排
	备注

	（一）商法概述                         

1、导言：商法精神的时代价值
2、商法的概念、特征和基本原则
3、商法调整的对象
4、商法的体系和渊源
5、商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关系
6、商法的独立性
7、商法的产生和发展
8、近现代中国商法体系
9、大陆商法对中国商法的历史影响
10、中国商法继受面临的难点和问题
11、热点问题讨论★
	A

A

A

C

A

A

C

C

C

B

A
	☆
☆
☆

	△
△

	4
	

	（二）商事主体                     
1、商主体概述
2、商法人
3、商个人
4、商合伙
5、商中间人
6、商辅助人
	A

A

A

A

A

A
	☆
☆

	△
	3
	

	（三）商事行为                               

1、商行为概述
2、一般商行为
特殊商行为
4、商法对商事法律行为的主要法律控制
5、商事法律行为对交易安全的考虑
6、热点问题讨论★
	B

B

B

A

A

A
	☆
☆
☆
	△
△
	3
	

	（四）商事登记
1、商事登记概述
2、商事登记的对象与登记管理机关
3、商事登记的种类
4、商事登记的程序
5、商事登记的效力与监督管理
	B

B

B

B

A
	☆
	△
	2
	

	（五）商号
1、商号的概念和特征
2、商号的种类
3、商号的取得与废除
4、商号的登记
5、商号的废止
6、商号权
7、商号的转让与出借
8、案例分析★
	A

B

A

B

B

A

A

A
	☆
☆
☆

	△
	1
	

	（六）商事账簿
1、商事帐薄概述
2、商事账薄的分类
3、商事帐薄法律关系及其效力与保管
4、违反商事帐薄制作义务的法律后果
	A

A

A

A
	☆
☆
	△

	1
	

	（七）公司法★
	B
	
	
	10（2）
	

	（八）证券法★
	
	
	
	8（2）
	

	（九）破产法★
	B
	
	
	8（2）
	

	（十）票据法★
	B
	
	
	8（2）
	

	（十一）保险法★
	B
	
	
	8（2）
	

	（十二）海商法★
	B
	
	
	8（2）
	


（教学要求：A--熟练掌握   B--掌握   C--了解）
（二）基本要求
1、掌握各主要商事法律制度的内在体系和基本概念，从整体上了解商事法律的特点及其在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2、以规则为中心，准确地把握原理，研究实际应用中的法律问题，在理解和运用上多下功夫。　
3、紧密联系实际，通过调查研究、阅读资料和实习等多种方式，尽可能多地接触国内外市场组织和市场交易的实例，增加实感。　
4、开展案例教学，结合我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审判中的实例，组织学生进行讨论，以提高应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
（一）教学方法
本课程以课堂面授为主，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应将实际案例引入课堂教学，可采用分组讨论的方式进行，注重培养和提高学生运用法学基本理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教学手段
本课程教学内容涉及大量案例，应采用多种教学手段相结合的方法，才能收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五、实践环节内容及要求
（一）实践内容
实践教学内容
	序号
	项目名称
	学时
	实践类型
	必做/选做
	备注

	1
	疑难案例分析
	6
	课堂实践
	必做
	

	2
	典型案例分析
	6
	课堂实践
	必做
	


（二）实践教学要求
要让学生积极参与问题讨论，并形成书面报告。
六、推荐教材与参考书目
（一）推荐教材：
范健主编，《商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1月出版。
（二）推荐参考书：
1、赵中孚主编，《商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
2、覃有土主编，《商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
3、石慧荣著，《商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
4、徐卫东主编，《商法基本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6月出版；
5、王保树主编，《商事法论集》（1-7卷），法律出版社，从1997年1月出版；
6、王保树主编，《中国商事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
7、雷兴虎主编，《商法学》，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
8、施天涛著，《商法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8月；
9、任先行、周林彬著，《比较商法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
七、大纲编写的依据与说明
本教学大纲依据铜陵学院《2016级法学专业（卓越法律人才）人才培养方案》对本课程的学时安排，以我院法学（卓越法律人才）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要求为指导，在综合分析国内外法学理论界与实务界对商法发展趋势展望的基础上编写而成。
本大纲中列出的教学内容是作为本科学生必须了解和掌握的主要内容，在教学过程中，授课教师还应结合商法的发展动态，把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及时补充进来,做到与时俱进。
执笔：陈达标
审核：凌  晔
审定：赵建国
日期：2016年9月
《法律逻辑》教学大纲
THE LOGIC OF LAW 

一、课程简介
课程代码：1210076

总学时：32

学  分：2

先修课程：法理学
开课对象：全日制法学专业（法律卓越班）本科生
考核方式：考查
二、程的性质、目的与任务
（一）课程性质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卓越法律）的一门专业核心课。
（二）教学目的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学生应着重掌握逻辑学的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包括演绎逻辑、归纳逻辑等。同时，学生还应掌握侦查逻辑、法律规范解释逻辑、法律规范适用逻辑、法律论辩逻辑等特殊的法律逻辑理论知识。
（三）教学任务
培养法学专业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法律推论水平。在教学过程中，不但要较好应用因材施教等教学基本原则，充分贯彻启发式的教学方法，而且特别要求教师课后对学生的辅导，通过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沟通，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教学内容与基本要求
（一）教学内容及学时分配（下表学时安排栏“（）”中为课堂实践教学所占学时）
	教学内容
	教学
要求
	重点
（☆）
	难点
（△）
	学时
安排
	备注

	绪论
（一）逻辑学的研究对象与性质
（二）法律逻辑学的研究内容与意义
	B

C
	
	△

	2
	

	法律思维的逻辑基础（上）
（一）演绎逻辑概述
（二）简单命题
（三）简单命题推理
（四）复合命题
（五）复合命题推理
（六）模态命题及其推理
	C

B

B

A

A

B
	☆

	△
	5
	

	法律思维的逻辑基础（下）
（一）归纳逻辑概述
（二）归纳推理
（三）类比推理
（四）溯因推理
（五）非单调推理与语用推理
	B

B

A

A

B
	☆

	△
	5（2）
	

	侦查逻辑
（一）侦查逻辑概述
（二）侦查解释与侦查推测
（三）侦查假设
	C
A
A
	☆
	△
	2
	

	法律规范解释逻辑
（一）法律规范寻找的逻辑方法
（二）法律规范选择推理
（三）命题分析的逻辑方法
（四）概念分析的逻辑方法
	C

B

C

A
	☆
☆
	△

	4
	

	法律规范适用逻辑
（一）法律适用三段论
（二）法律类推
（三）规范命题逻辑自然推理
	B

A

B
	☆

	△

	2（2）
	

	法律论辩逻辑
（一）法律论辩概述
（二）法律论辩的逻辑规律
（三）法律论辩的规则
（四）法律论辩的基本方法
（五）法律辩护
（六）法律辩论
（七）法律论辩的构建
（八）法律论辩的评价
	C
A
A
B
B
B
C
C
	☆
☆
☆

	△

	6（2）
	

	课程实验教学：案例分析
	B
	☆
	△
	6
	


（教学要求：A--熟练掌握   B--掌握   C--了解）
（二）基本要求
通过学习，学生应全面了解逻辑学的基本知识，深入理解逻辑学的基本原理，并熟练掌握逻辑学的基本方法，包括演绎逻辑、归纳逻辑、类比逻辑等内容；同时，学生还应该了解侦查逻辑、法律规范逻辑、法律论辩逻辑等特殊的法律逻辑问题，并能举一反三，学以致用。
四、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
（一）教学方法
本课程以课堂面授为主，适当安排实践课时。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引入实际案例课堂教学，培养和提高学生应用法律逻辑学的一般原理实际分析和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
（二）教学手段
本课程教学应适当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课堂讨论教学手段， 使之收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五、实践环节内容及要求
（一）实践内容
实践教学内容
	序号
	项目名称
	学时
	实践类型
	必做/选做
	备注

	1
	案例分析
	2
	课堂实践
	必做
	

	2
	案例分析
	2
	课堂实践
	必做
	

	3
	案例分析
	2
	课堂实践
	必做
	


    （二）实践教学要求
     要让学生积极参与问题讨论以及逻辑论证分析，并形成书面报告。
六、建议教材与参考书目
（一）建议教材
张大松、蒋新苗主编：《法律逻辑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 

（二）参考书目
1.雍琦主编：《法律逻辑学》，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2.王洪主编：《法律逻辑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七、大纲编写的依据与说明
本教学大纲依据铜陵学院《2016级法学专业（卓越法律人才）人才培养方案》对本课程的学时安排，以我院法学（卓越法律人才）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要求为指导，借鉴了兄弟院校《法律逻辑教学大纲》框架模式，在综合分析国内外法律逻辑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编写而成。
本大纲中列出的教学内容是作为本科学生必须了解和掌握的主要内容，在教学过程中，授课教师还应结合法律逻辑学的发展动态，将法律逻辑学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及时补充进来。
执笔：邹顺宏
审核：凌  晔
审定：赵建国
日期：2016年9月
《证据法》教学大纲
Law of Evidence 

一、课程简介
课程代码：1210052

学    时：48              

学分：3

先修课程：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
开课对象：全日制法学专业（法律卓越班）本科生
考核方式：考试
二、教学内容及要求
（一）课程性质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一门选修课，是法学专业课程中理论性与实践性极强的一门课程，属于程序法与实体法的交叉领域，联系非常广泛，与刑侦学、法医学、司法鉴定学等课程的知识联系极为密切。
（二）教学目的
通过讲授证据法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使学生能够掌握证据法的基本原理，并运用所学理论分析和解决司法实务中的问题。
（三）教学任务
通过本门课的教学，应使学生比较全面、系统地掌握证据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各项证据制度所包含的具体内容，熟悉与证据相关的法律条文及相关司法解释，培养和提高学生运用证据法学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运用证据的能力和实际办案能力，学会审查判断证据。
三、教学内容与基本要求
（一）教学内容及学时分配（下表学时安排栏“（）”中为课堂实践教学所占学时）
	课  程  内  容
	教学
要求
	重点
(☆)
	难点
(Δ)
	学时
安排
	备注

	第一章 证据法的基础理论
第一节 证据、证据法、证据法学
第二节 裁判中的事实认定
第三节 事实认定与认识论和价值论
第四节 证据法的目的
第五节 裁判中的真实
第六节 证据制度与实体法和程序法
	C

C

C

B

B

C
	☆

	Δ

 
	4
	

	第二章 证据制度的发展历史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西方国家的证据制度
第三节 传统中国的证据制度
	C

B

B
	☆

	Δ
	2
	

	第三章 证据法的基本原则
第一节 证据裁判原则
第二节 直接言词原则
第三节 自由心证原则
第四节 诚实信用原则
	C

B

A

B
	☆


	
	2
	

	第四章 证据的种类
第一节 书证
第二节 物证
第三节 视听资料
第四节 证人证言
第五节 当事人陈述
第六节 鉴定结论
第七节 勘验、检查笔录和现场笔录
第八节 新类型证据
疑案讨论★
	B

A

B

A

B

B

B

A
	☆

	Δ
	6
	

	第五章 证据在学理上的分类
第一节 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
第二节 原始证据与传来证据
第三节 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
第四节 本证与反证
	B

A

A

C
	☆
☆

	Δ


	4
	

	第六章 证明对象
第一节 证明对象概述
第二节 刑事诉讼中的证明对象
第三节 民事诉讼中的证明对象
第四节 行政诉讼中的证明对象
疑案讨论★
	C

B

B

B
	☆

	
	4
	

	第七章 证明责任
第一节 证明责任概述
第二节 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的承担
第三节 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的承担
第四节 行政诉讼中证明责任的承担
	C

A

B

B
	☆


	
	4
	

	第八章 证明标准
第一节 证明标准概述
第二节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第三节 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第四节 行政诉讼证明标准
疑案讨论★
	C

A

A

B
	☆

	Δ


	4
	

	第九章 推定
第一节 推定概述
第二节 立法推定
第三节 司法推定

	C

B

B
	☆
	
	2
	

	第十章 证据的收集与保全
第一节 证据收集概述
第二节 收集证据的要求
第三节 收集证据的方法
第四节 证据保全
案例讨论★
	A

B

B

B

A


	☆

☆


	Δ


	4
	

	第十一章 证据的提供与交换
第一节 证据的提供
第二节 证据的交换
	B

B
	☆
	
	2
	

	第十二章 证据的调查
第一节 证据调查概述
第二节 对书证的调查
第三节 对物证的调查
第四节 对当事人陈述的调查
第五节 对证人证言的调查
第六节 对视听资料的调查
第七节 对鉴定结论的调查
第八节 对勘验笔录的调查
第九节 对新类型证据的调查
案例讨论★
	C

B

B

B

B

B

B

B


	
	Δ


	4
	

	第十三章 证据的审查判断
第一节 证据审查判断概述
第二节 证据审查判断的原则
第三节 证据审查判断的方法
第四节 法官“心证”的形成
	C

B

B

A
	☆
	Δ


	4
	

	复习
	
	
	
	2
	


（教学要求：A—熟练掌握；B—掌握；C—了解）
（二）教学基本要求
本课程学习证据的概念、种类、分类、证明的基本过程、证据的收集和保全、证据的认证方式和方法、证明责任的分担、三大诉讼法中证明标准的、证据规则的具体规定和我国证据规则的建立。通过学习，使学生系统、全面了解掌握证据法的基本原理和我国现行的证据法律制度。培养学生运用证据法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四、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
（一）教学方法
本课程以课堂面授为主。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对相关内容可采用分组讨论的方式进行，注重培养和提高学生实际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教学手段
本课程教学适当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 使之收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五、实践环节内容及要求
（一）实践内容
实践教学内容
	序号
	项目名称
	学时
	实践类型
	必做/选做
	备注

	1
	证据种类疑案讨论训练
	3
	验证性
	必做
	

	2
	证据分类、证明对象疑案讨论训练
	3
	验证性
	必做
	

	3
	证明责任、证明标准疑案讨论训练
	3
	验证性
	必做
	

	4
	证据收集、调查案讨论训练
	3
	验证性
	必做
	


(二)实践教学要求
通过疑案讨论分析，使学生能够运用所学习的证据法理论知识解决实际生活的法律问题。
六、推荐教材或参考书
（一）建议教材： 《证据法学》，李浩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2月第二版
（二）参考书目：
1、《简明证据法学》 何家弘 张卫平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年2月版。2、《证据法学》，樊崇义主编，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5年
3、《证据法要义》张建伟著  法律出版社  2009年版　
4、《证人制度研究》，何家弘主编，第一版，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
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李国光主编，第一版，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
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释评》，张树义主编，第一版，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
七、大纲编写的依据与说明
本教学大纲依据铜陵学院《2016级法学专业（卓越法律人才）人才培养方案》对本课程的学时安排，以我院法学（卓越法律人才）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要求为指导，借鉴了兄弟院校《证据法教学大纲》框架模式，在综合分析国内外证据法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编写而成。
本大纲中列出的教学内容是作为本科学生必须了解和掌握的主要内容，在教学过程中，授课教师还应结合证据法学的发展动态，坚持与时俱进和科学发展观，把证据法学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及时补充进来。
执笔：桂兆金
审核：凌  晔
审定：赵建国
修订日期：2016年9月
《税法学》教学大纲
Science of Tax Law

一、课程简介
课程代码：1210050 
学    时：30
学    分：2
先修课程：经济法
开课对象：全日制法学专业（卓越法律班）本科学生
考核方式：考试
二、课程性质、目的与任务
（一）课程性质
本课程为法学专业（卓越法律人才）的一门方向课。
（二）教学目的
通过本课程教学，使学生能掌握税法基础理论，了解税法在新时代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准确掌握各税种的纳税事宜，处理在税收征纳活动过程中的涉税问题。
（三）教学任务
通过学习税法的基本原理、税法的基本制度和相关业务基础知识，使学生系统、全面地了解税法基本原理和我国现行的税收法律制度，以培养学生的税收法律意识，掌握税收法律专业知识，以更好适应新时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三、教学内容与基本要求
（一）教学内容及学时分配（下表学时安排栏“（）”中为课堂实践教学所占学时）
	课  程  内  容
	教学
要求
	重点
(☆)
	难点
(Δ)
	学时
安排
	备注

	第一章  税法学总论
1.1税法概述
1.2税法要素
1.3税法体系
	A

A

C
	☆
☆

	Δ


	2
	

	第二章  增值税法 
2.1增值税的基本法律
2.2增值税的计征管理
2.3增值税的出口退税
★增值税计算与缴纳
	A

A

C


	☆
☆

	Δ


	6（2）
	

	第三章  消费税法
3.1 消费税的基本法律
3.2消费税的计征管理
3.2出口应税消费品的退（免）税
★消费税计算与缴纳
	A

A

C


	☆
☆

	Δ


	2（1）
	

	第四章   关税法 
4.1关税的基本法律
4.2关税的计征管理
★关税计算与缴纳
	B

B


	☆

	
	2（1）
	

	第五章   企业所得税法
5.1企业所得税的基本法律
5.2企业所得税的计征管理
★企业所得税计算与缴纳
	A

A


	☆
☆

	Δ


	6（2）
	

	第六章   个人所得税法 
6.1个人所得税的基本法律
6.2个人所得税的计征管理
★个人所得税计算与缴纳
	A

A


	☆
☆

	Δ


	4（1）
	

	第七章   资源类税法 
7.1资源税法
7.2城镇土地使用税法
7.3耕地占用税法
7.4土地增值税法
★土地增值税计算与缴纳
	B

B

C

A


	☆

	Δ


	2（1）
	

	第八章   财产类税法 
8.1房产税法
8.2车船税法
8.3契税法
★房产税计算与缴纳
	A

B

A


	☆

	Δ


	2（1）
	

	第九章   行为税法 
9.1印花税法
9.2车辆购置税法
9.3环境保护税法
9.4城市维护建设税法
★印花税计算与缴纳
	A

C

B

C


	☆

	Δ


	2（1）
	

	第十章   税收征收管理法
10.1税务管理
10.2税收法律责任
10.3税务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
	A

B

B
	☆

	Δ


	2
	


（教学要求：A—熟练掌握；B—掌握；C—了解）
（二）基本要求
通过学习，使学生系统、全面了解掌握税法的基本原理和我国现行的税收法律制度。培养学生运用税法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四、教学方法与教学方式
（一）教学方法
本课程以课堂面授为主。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对相关内容可采用模拟演练的方式进行，注重培养和提高学生实际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教学方式
本课程教学适当采用多媒体、慕课、微视频等教学方式，使之收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五、实践环节内容及要求
   （一）实践内容
实践教学内容
	序号
	项目名称
	学时
	实践类型
	必做/选做
	备注

	1
	案例分析
	2
	验证性
	必做
	

	2
	案例分析
	1
	验证性
	必做
	

	3
	案例分析
	1
	验证性
	必做
	

	4
	案例分析
	2
	验证性
	必做
	

	5
	案例分析
	1
	验证性
	必做
	

	6
	案例分析
	1
	验证性
	必做
	

	7
	案例分析
	1
	验证性
	必做
	

	8
	案例分析
	1
	验证性
	必做
	


   （二）实践教学要求
    要让学生积极参与问题讨论，并形成书面报告
六、建议教材与参考书目
（一）建议教材：《税法》 马克和著 安徽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年版。
（二）参考书目：
1、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编：CPA《税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6年8月；
2、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办公室编：《税法》，经济科学出版社 ， 2016年8月； 
3、财政部会计资料评价中心编：《经济法基础》，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年8月；
4、财政部会计资料评价中心编：《经济法》，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年12月；
5、王红云、赵永宁编著：《税法与纳税会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3月；
6、刘剑文主编：《税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9月；
7、张守文主编：《税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8月；
8、马克和主编：《税法教程》，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5年12月；
七、大纲编写的依据与说明
本教学大纲依据铜陵学院《2016级法学专业（卓越法律人才）人才培养方案》对本课程的学时安排，以我院法学（卓越法律人才）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要求为指导，借鉴了兄弟院校《税法学教学大纲》框架模式，在综合分析国内外税法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编写而成。
本大纲中列出的教学内容是作为本科学生必须了解和掌握的主要内容，在教学过程中，授课教师还应结合税法的发展动态，坚持与时俱进，把税法的一些最新成果及时补充进来。
起草：孙结才
审核：凌  晔
审定：赵建国
日期：2016年9月
《外国法制史》教学大纲
Foreign Legal History

一、课程简介
课程代码：1210074

总学时：  32

学分：2

先修课程：《法理学》、《宪法》、《行政法》、《经济法》、《民法》、《商法》以及《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
开课对象：全日制法学专业（卓越法律班）本科学生
考核方式：考查
二、课程的性质、目的与任务
（一）课程性质
本课程为全日制法学专业（卓越法律班）的专业基础课
（二）教学目的与任务
该课程通过对世界各国各种类型法律制度的产生、发展和演变规律的学习，使学生系统地、全面地理解和掌握外国法律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和一般规律，并能够对各国法律的异同进行初步的比较，并能将所学法制史知识与部门法知识结合起来，从而能够形成对各种法律制度更深刻的认识。
三、教学基本内容与基本要求
（一）教学基本内容
法律经济学的基本内容包括：导论、古代奴隶制时期的法律制度、中世纪封建制时期的法律制度和近现代主要国家的法律制度。 

（二）基本要求
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历史分析、文本分析和比较分析多种方法并用，强调从法律制度发展的具体历程中总结出法律制度发展的规律，认清法律与特定地域和特定历史时期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等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并能将之应用于对今天中国法律制度发展的认识以及对部门法具体制度的理解，以开拓学生的理论视野，锻炼其思维能力，为学生今后的继续学习打下扎实的基础。
四、教学内容及学时分配（下表学时安排栏“（）”中为课堂实践教学所占学时）
	教学内容
	教学
要求
	重点
（☆）
	难点
（△）
	学时
安排
	备注

	一、 导论
（一）外国法制史的一般过程和规律
（二）外国法制史学科概述
	A

B
	☆

	△

	4
	       

	二、古代奴隶制时期的法律制度
（一）楔形文字法
（二）古印度法
（三）古希腊法
（四）罗马法
	C

B

B

A
	☆
☆
	△
△
	8（2）
	         

	三、中世纪封建制法
（一）日耳曼法 

（二）教会法 

（三）城市法与商法
（四）伊斯兰法 
	A

A

B

B
	☆
☆

	△
△
	6
	

	四、近现代主要外国法律制度
（一）英国法
（二）美国法
（三）法国法
（四）德国法
（五）日本法
（六）俄国法
（七）欧洲联盟法
	B

A

B

A

A

B

C
	☆
☆
☆

	△
△
	14（4）
	


（教学要求：A--熟练掌握   B--掌握   C--了解）
五、建议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按照教学计划，本课程安排32学时，其中课堂理论教学26课时，实践课时6课时。本课程根据实际需要，适当讲授实践教学内容（加（）的为课堂实践教学内容）。
（一）实践教学内容
	序号
	项目名称
	学时
	实践类型
	必做/选做
	备注

	1
	案例教学
	2
	演示性
	选做
	

	2
	案例教学
	4
	演示性
	必做
	


（二）实践教学要求
学生能够较熟练地掌握基本分析工具，并用于分析和认识法律现象。
六、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
（一）教学方法
作为一门法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本课程注重方法的传授，应在教学中给法学专业学生以分析法本和比较不同法律制度的演示和训练。同时，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将一般史和专门的法制史相结合，提供相应法律制度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背景知识，还应结合中国法制史的相关知识进行比较，使学生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法，避免外国法制史课程沦为“死的知识”。
（二）教学手段
本课程教学内容注重思维训练和方法，可组织学生就具体案例进行课堂讨论和辩论，才能收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同时，为了给学生对外国法制史提供更加具体的感受，建议采用多媒体教学方式，播放图片和其他资料。
七、建议教材与参考书目
1、何勤华主编：《外国法制史（第五版）》，法律出版社 2011年8月出版 

2、由嵘：《外国法制史（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1月出版
3、林榕年,叶秋华：《外国法制史(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
4、曾尔恕：《外国法制史（第二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出版
八、大纲编写的依据与说明
本教学大纲依据铜陵学院《2016级法学专业（卓越法律人才）人才培养方案》对本课程的学时安排，以我院法学（卓越法律人才）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要求为指导，借鉴了兄弟院校《外国法制史教学大纲》框架模式，在综合分析国内外法学理论界与实务界对外国法制史发展趋势展望的基础上编写而成。
本大纲中列出的教学内容是作为本科学生必须了解和掌握的主要内容，在教学过程中，授课教师还应结合外国法制史学的发展动态，坚持与时俱进和科学发展观，把外国法制史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及时补充进来。
执笔：吴  峻
审核：凌  晔
审定：赵建国
日期：2016年9月
《公证与律师制度》教学大纲
Notarization and Lawyer system

一、课程简介
课程代码：1210056
总学时：32
学  分：2  
先修课程：民法、刑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
开课对象：全日制法学专业（法律卓越班）本科生
考核方式：考查
二、课程的性质、目的与任务
（一）课程性质
本课程为法学专业（卓越法律人才）的一门专业方向选修课。
（二）教学目的
本课程以学习和研究律师与公证的管理制度和业务规范为主要内容，通过学习我国律师基本制度，律师的权利与义务，律师的业务范围，以及公证制度的基本概况，各类具体的公证形式等内容，使学生认识到律师和公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加深对我国律师及公证制度的了解。
（三）教学任务
本课程是一门综合应用各部门法学知识，具有显著实践性的课程，通过理论和实践的结合,通过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和锻炼，使学生具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教学内容与基本要求
（一）教学内容及学时分配（下表学时安排栏“（）”中为课堂实践教学所占学时）
	教学内容
	教学
要求
	重点
（☆）
	难点
（△）
	学时
安排
	备注

	第1章.公证法律制度概述
(1)公证的概念及特征
(2)公证法和公证法学
(3)公证的起源和历史发展
(4)公证业务的基本原则
	B 
C
C
C
	☆
	
	2
	

	第2.章公证机构 

(1)公证机构的设立
(2)公证处基本任务和管理体制
(3)公证协会
	B
C 
C
	
	△

	1
	

	第3.章公证员
(1)公证员的条件和考试制度
(2)公证员职务的任免
(3)公证员的权利和义务
(4)公证员的工作纪律与职业道德
	B 
C 
C
 C
	
	
	2（1）
	

	第4.章公证程序
(1)公证程序概述
(2)公证的申请与受理
(3)公证审查
(4)出具公证书
(5)公证期限,终止与拒绝公证
	B
 C
 C
 C
 C
	
	
	2（1）
	

	第5章.公证效力
	A
	☆
	△
	1
	

	第6.章公证法律责任
(1)公证机构的法律责任
(2)公证员的法律责任
(3)其他人员的法律责任
	B 
C
 C
	☆

	△

	2
	

	第7.章公证实务
(1)经济公证
(2)民事公证
	A 
C
	
	     △

	2
	

	第8章.律师的性质和任务
(1)律师的性质
(2)律师的任务
	B
 C
	
	     △

	2
	

	第9.章律师制度的沿革
(1)西方律师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2)旧中国律师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3)新中国律师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C 
C
 C
	
	
	2（1）
	

	第10.章律师资格与律师执业
(1)律师资格
(2)律师执业
	B
 C
	☆
	
	1
	

	第11.章律师的权利和义务
(1)律师的权利
(2)律师的义务
	B 
C
	☆
	
	1
	

	第12.章律师的执业原则,执业纪律及惩戒
(1)律师的执业原则
(2)律师的执业纪律
(3)律师的惩戒
	B
C 
C
	
	
	1
	

	第13章.律师的素质及职业道德
(1)律师的素质
(2)律师的职业道德
	A 
C
	
	
	1
	

	第14章.律师收费及法律援助 

(1)律师收费
(2)法律援助
	B
 C
	☆

	
	2
（1）
	

	第15.章律师管理
(1)律师管理体制
(2)律师协会
	C
 C
	
	
	2（1）
	

	第16.章律师事务所
(1)律师事务所概述
(2)律师事务所的设立,变更与终止
(3)律师事务所的运作
	B 
C
 C
	
	
	1
	

	第17章.律师参与诉讼法律事务
(1)刑事诉讼中的律师辩护
(2)刑事诉讼中的律师代理
(3)民事诉讼中的律师代理
(4)行政诉讼中的律师代理
	A
 B
 C
C
	
	
	2
（1）
	

	第18章.律师参与非诉讼法律事务
(1)非诉讼法律事务的概念和法律特征
(2)律师承办非诉讼法律事务的法律依据
(3)律师承办非诉讼法律事务的业务范围,工作方式
(4)律师承办非诉讼法律事务的调解业务
(5)律师承办仲裁业务
(6)律师承办单项法律行为
	 B 
C
 C 
C 
C 
C
	
	
	2（1）
	

	第19章.法律顾问
(1)法律顾问的种类及聘请程序
(2)法律顾问的业务范围
(3)法律顾问的工作方式
	B 
C
 C
	
	
	1
	

	第20.章法律咨询与代书
(1)法律咨询
(2)律师代书业务
	C
 C
	
	
	2
（1）
	


（教学要求：A--熟练掌握   B--掌握   C--了解）
（二）基本要求
1、了解我国律师法，公证法的结构和体系，正确认识律师制度，公证制度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2、理解律师制度,公证制度的基本原理。
3、掌握律师和公证基本制度和具体实务，懂得如何依法执业,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树立依法办事的法律意识。
四、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
（一）教学方法
本课程以课堂面授与法律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对公证实务和律师实务等以实际案例引入课堂教学，并组织学生旁听庭审，模拟法庭审理，实际参加社会法律服务，培养和提高学生实际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教学手段
本课程教学应适当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实践教学手段， 使之收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五、实践环节内容及要求
（一）实践内容
实践教学内容
	序号
	项目名称
	学时
	实践类型
	必做/选做
	备注

	1
	疑难案例分析
	1
	课堂实践
	必做
	

	2
	疑难案例分析
	1
	课堂实践
	必做
	

	3
	疑难案例分析
	1
	课堂实践
	必做
	

	4
	疑难案例分析
	1
	课堂实践
	必做
	

	5
	疑难案例分析
	1
	课堂实践
	必做
	

	6
	典型案例分析
	1
	课堂实践
	必做
	

	7
	典型案例分析
	1
	课堂实践
	必做
	

	8
	典型案例分析
	1
	课堂实践
	必做
	


（二）实践教学要求
要让学生积极参与问题讨论，并形成书面报告。
六、建议教材与参考书目
   （1）建议教材
谢佑平主编，《公证与律师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参考书目
1、《中国律师史话》，流水长，改革出版社，2006年第1版；
2、肖胜喜主编，《律师与公证制度教程》（修订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修订第1版；
3、吴凤友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释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
4、吴耀凯主编，《公证机构执业管理办法/公证员执业管理办法宣贯手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版；
5、《新编律师与公证制度》，人民公安出版社，2006年版。
七、大纲编写的依据与说明
本教学大纲依据铜陵学院《2016级法学专业（卓越法律人才）人才培养方案》对本课程的学时安排，以我院法学（卓越法律人才）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要求为指导，借鉴了兄弟院校《公证与律师制度教学大纲》框架模式，在综合分析国内外公证与律师制度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编写而成。
本大纲中列出的教学内容是作为本科学生必须了解和掌握的主要内容，在教学过程中，授课教师还应结合行公证与律师制度的发展动态，坚持与时俱进和科学发展观，把公证与律师制度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及时补充进来。
起草：陈达标
审核：凌  晔
审定：赵建国
日期：2016年9月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教学大纲
Protection Law of the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 

一、课程简介
课程代码：1210049 
总学时：48　
学  分：3 

先修课程：《法理学》《民法学》《行政法》《刑法学》
开课对象：全日制法学专业（法律卓越班）本科生
考核方式：考查
二、课程的性质、目的与任务
（一）课程性质
本课程为法学专业（卓越法律人才）的一门专业核心课。
（二）教学目的
旨在使得学生了解、掌握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提高其环境意识，增强其环境法治观念，以及提升学生运用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相关知识正确分析和解决法律实务问题的能力，以契合新时代对法律人才培养的新要求。
（三）教学任务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熟练掌握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基本理论、基本制度、法律责任，了解、掌握环境污染防治法、自然与资源保护法、国际环境法基本知识，并能熟练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一定的实务问题。
三、教学内容与基本要求
（一）教学内容及学时分配（下表学时安排栏“（）”中为课堂实践教学所占学时）
	教学内容
	教学
要求
	重点
（☆）
	难点
（△）
	学时
安排
	备注

	导论
（一）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缘起
（二）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产生和发展
（三）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作用
（四）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及方法论
	A
B
A
C
	☆

	△

	6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基本理论
（一）环境与资源保护法概念、目的和渊源
（二）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关系
（三）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体系
（四）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基本原则
	B
B

B

A
	☆
	△
	6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基本制度
（一）环境与资源保护的基本制度概述
（二）环境标准制度
（三）环境与资源保护规划制度
（四）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五）环境费制度
（六）治理、恢复与补救制度
	C
A
A
A
B
B
	☆
☆

	△

	7
	

	环境污染防治法
（一）概述
（二）物质流污染防治法
（三）能量流污染防治法
（四）环境污染的源头和全过程控制
	C
A
B
B
	☆

	
	6
	

	自然与资源保护法
（一）概述
（二）自然保护法
（三）自然资源保护法
	C
B
B
	
	
	6

（2）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法律责任
（一）环境与资源保护法法律责任概述
（二）违反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行政责任
（三）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刑事责任
（四）环境侵权民事责任
（五）环境公益诉讼
	C
B
B
B
A
	☆
	△

	10

（2）
	

	国际环境法
（一）国际环境法概述
（二）环境与资源的国际法律保护
（三）中国与国际环境法
	A
B
C
	☆

	△

	7


	


（教学要求：A--熟练掌握   B--掌握   C--了解）
（二）基本要求
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处理法律知识学习和应用的关系，加强学生分析和解决环境法律问题的的培养，全面提升法律专业人才的环境素养。
四、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
（一）教学方法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是法学专业中实践性较强的一门课程，在教学中应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在加强理论教学的同时，通过典型案例分析，课堂讨论等方式，强化学生对本课程的理性认识，并以此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教学手段
本课程教学应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使之收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五、实践环节内容及要求
（一）实践教学内容
	序号
	项目名称
	学时
	实践类型
	必做/选做
	备注

	1
	环境公益诉讼
	2
	演示
	必做
	

	2
	排污权分配、交易与公平
	2
	设计
	必做
	


     （二）实践教学要求
    要让学生积极参与问题讨论以及逻辑分析，并形成书面报告。
六、建议教材与参考书目
（一）建议教材：
金瑞林：《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
（二）参考书目：
1.赵国俊：《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
2.张璐：《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3.黄锡生、史玉成：《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七、大纲编写的依据与说明
本教学大纲依据铜陵学院《2016级法学专业（卓越法律人才）人才培养方案》对本课程的学时安排，以我院法学（卓越法律人才）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要求为指导，借鉴了兄弟院校《环境与资源保护法教学大纲》框架模式，在综合分析国内外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编写而成。
本教学大纲中列出的教学内容是作为本专业学生必须了解和掌握的主要内容。在教学过程中，授课教师还应结合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发展动态，及时补充新的环境立法和研究成果。
起草：叶  静
审核：凌  晔
审定：赵建国
日期：2016年9月
《模拟法庭》教学大纲
MOOT COURT

一、课程简介
课程代码：
总学时：30
学  分：2 
先修课程：《法理学》、《宪法》、《民法》、《刑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开课对象：全日制法学专业（法律卓越班）本科生
考核方式：考查
二、课程的性质、目的与任务
（一）课程性质
本课程为法学专业（卓越法律人才）的一门专业课。
（二）教学目的
通过讲授模拟法庭的基本知识，使学生能够掌握模拟法庭的基本运作，并运用所学理论分析和解决法律纠纷问题。
（三）教学任务
本课程以讲授模拟法庭的基本知识为核心内容，使学生能够掌握模拟法庭的基本运作，并能够在实践中灵活地运用，分析和处理各种法律实务问题。
三、教学内容与基本要求
（一）教学内容及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教学
要求
	重点
（☆）
	难点
（Δ）
	学时
安排
	备注

	一、模拟法庭概述
（1） 模拟法庭的概念和特点
（2） 模拟法庭在法学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3） 模拟法庭的组织实施
	C
C
A
	     ☆
	Δ
	2
	       

	二、模拟法庭之民事审判
（一）模拟法庭小组实验1
（二）模拟法庭实验指导
（三）模拟法庭实验评析与总结
	A
A
A
	        ☆
☆
☆
	Δ
Δ
Δ
	10
	         

	三、模拟法庭之刑事审判
（一）模拟法庭小组实验2
（二）模拟法庭实验指导
（三）模拟法庭实验评析与总结
	A
A
A
	☆
☆
☆
	Δ
Δ
Δ
	10
	

	四、模拟法庭之行政审判
（一）模拟法庭小组实验3
（二）模拟法庭实验指导
（三）模拟法庭实验评析与总结
	A
A
A
	☆
☆
☆
	Δ
Δ
Δ
	8
	


（教学要求：A--掌握      C--了解）
（二）基本要求
通过模拟法庭演练，使学生能够掌握模拟法庭的基本运作。
四、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
（一）教学方法
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培养和提高学生实际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教学手段
本课程教学内容实用性较强，应组织学生参加一些实践活动，才能收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五、实践环节内容及要求
按照教学计划，本课程安排30学时，课堂实践教学30课时。
六、推荐教材与参考书
（一）推荐教材
《模拟审判》：廖永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版。
（二）推荐参考书
1、《模拟法庭实训教程》：王喆等著，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2、《模拟法庭》：刘晓霞著，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3、《模拟法庭实验教程》：陈学权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2版。
七、大纲编写的依据与说明
本教学大纲依据铜陵学院《2016级法学专业（卓越法律人才）人才培养方案》对本课程的学时安排，以我院法学（卓越法律人才）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要求为指导，借鉴了兄弟院校《模拟法庭教学大纲》框架模式，在综合分析国内外法学理论界与实务界对合同法学发展趋势展望的基础上编写而成。
本大纲中列出的教学内容是作为本科学生必须了解和掌握的主要内容，在教学过程中，授课教师还应结合模拟法庭课程的发展动态，坚持与时俱进和科学发展观，把模拟法庭课程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及时补充进来。
起草：陈达标
审核：凌  晔
审定：赵建国
日期：2016年9月
《法律诊所》教学大纲
Clinical legal education
一、课程简介
课程代码：1210094

总学时：30

学分：2

先修课程：《民事诉讼法》、《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
开课对象：全日制法学专业（法律卓越班）本科生
考核方式：考查
二、课程的性质、目的与任务
（一）课程性质
本课程为法学专业（卓越法律人才）的一门选修课。
（二）教学目的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较全面地了解法律实务的操作过程，培养运用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解决法律纠纷的实践能力。
（三）教学任务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将所学民事、刑事、行政诉讼法学的基础知识和理论应用于法律实践中，培养法律实务能力。
三、教学内容与基本要求
（一）教学内容及学时分配
	课  程  内  容
	教学
要求
	重点
(☆)
	难点
(Δ)
	学时
安排
	备注

	第一章诊所入门
第一节诊所入门概述
第二节诊所教学方法
第三节诊所教学内容
第二章会见
第一节会见概述
第二节会见理论
第三节会见训练
	C
B

B
B
B

B
	
	
	4


	

	第三章法律职业道德
第一节法律职业道德概述
第二节法律职业道德与诊所教学方法
	C

B
	
	
	2
	

	第四章法律咨询
第一节法律咨询概述
第二节法律咨询理论
第三节法律咨询训练
	B

B

B
	
	
	2
	

	第五章法律写作
第一节法律写作概述
第二节法律写作理论
第三节法律写作训练
	B 
B 
A
	☆
	
	4


	

	第六章事实调查
第一节事实调查概述
第二节事实调查理论
第三节事实调查训练
	C

B

B
	
	
	4


	

	第七章法律检索
第一节法律检索概述
第二节法律检索理论
第三节法律检索训练
	  C

B

A
	☆

	
	4


	

	第八章法律论辩
第一节法律论辩概述
第二节法律论辩理论
第三节法律论辩训练
	B

B

A
	
	
	4


	

	第九章谈判
第一节谈判概述
第二节谈判理论
第三节谈判训练
第十章调解
第一节调解概述
第二节调解理论
第三节调解训练
	B

B
A

B

B

A
	
	
	4


	

	第十一章诉讼
第一节诉讼概述
第二节诉讼理论
第三节诉讼训练
	B

B

A
	
	
	2


	


（教学要求：A—熟练掌握；B—掌握；C—了解）
（二）基本要求
理论与实际紧密联系是本课程的特色。在教学过程中，应处理好理论分析与实务训练的关系，加强对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
四、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
（一）教学方法
本课程采取以课堂面授与课内实验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培养实务操作能力。
（二）教学手段
本课程教学内容涉及大量案例，应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以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五、实践环节内容及要求
按照教学计划，本课程安排30学时，全部为课堂实践课。
六、推荐教材与参考书
（一）推荐教材：《法律诊所》，许身建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二）参考书目：
1、《诊所式法律教程》，孙淑云、冀茂奇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2、《法学教育与诊所式教学方法——诊所式法律教育丛书》，杨欣欣主编，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
3、《全球化背景下的法律实践教学－“法律诊所教育与法律实践教学研讨会”文萃》，郭锋主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
4、《最好的辩护》，艾伦·德肖微茨，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5、《诊所法律教育在中国本土化与多元化探索》，左卫民等著，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七、大纲编写的依据与说明
本教学大纲依据铜陵学院《2016级法学专业（卓越法律人才）人才培养方案》对本课程的学时安排，以我院法学（卓越法律人才）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要求为指导，借鉴了兄弟院校《法律诊所教学大纲》框架模式，在综合分析国内外法律实践教学模式的基础上编写而成。本大纲中列出的教学内容是作为本科学生必须了解和掌握的主要内容，在教学过程中，授课教师还应结合法律实践教学的发展动态，坚持与时俱进和科学发展观，把法律实践教学方面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及时补充进来。
起草：丁  辰
审核：凌  晔
审定：赵建国
日期：2016年9月
《法律演讲与辩论》教学大纲
Legal speech and debate
一、课程简介
课程代码：
总学时：32

学分：2

先修课程：无
开课对象：全日制法学专业（法律卓越班）本科生
考核方式：考查
二、课程性质、目的与任务
（一）课程性质
本课程为法学专业（卓越法律人才）的一门专业方向选修课。
（二）教学目的
通过本课程的讲授，使学生能够了解和掌握作为一名法律人才所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法律知识和口头表达能力，并能够运用所学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通过这门课程，为安徽省“律师辩论赛”选拨人才和组织队伍。力求对学生口语表达能力进行较全面的训练，使学生在知识和技能两方面的学习不会偏废，也是为了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对人的言语沟通能力的要求。
（三）教学任务
通过学习有关公务员考试的相关法律知识，使学生能够掌握作为一名法律人才所应具备的法律方面的基础知识、基本原理和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培养学生的法律演讲和口头表达能力，为将来成为一名法律工作者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以便更好的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三、教学基本内容与基本要求
（一）教学基本内容
是培养当代社会所需法律人才具有较强表达技能和法律专业素质的一门实用性课程。是以语言为突破口，开发学生的表达、思维、交际等潜能的综合性课程，也是培养学生的勇气和自信、团队精神和合作精神的复合性课程。
（二）基本要求
通过学习，使学生系统、全面了解和掌握作为一名法律人才所应具备的法律知识，同时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法律思维、交际、团队辩论等能力。
四、教学内容及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教学
要求
	重点
（☆）
	难点
（△）
	学时
安排
	备注

	一、法律基本知识
（一）法理学简介
（二）外国法制思想简介
	A

A
	☆

	△
	4（2）
	

	二、演讲与辩论的规范与技巧
（一）演讲的语言规范与技巧
（二）辩论的语言规范与技巧
	B

B
	
	
	4 （2） 
	

	三、演讲实践课
（一）声音训练
（二）朗读训练
（三）体态语训练
（四）思维训练
（五）演讲训练
	B

B

B

A

   A
	  ☆
  ☆

	△
△
	（10）
	

	四、辩论实践课
（一）倾听训练
（二）交谈训练
（三）心理训练
（四）辩论训练
	B

B

B

A
	☆
 ☆
	△

	（6）
	

	5、 辩论赛实战训练
     分组实战训练
	   A
	  ☆

	△
	（4）
	

	课堂实践教学
	
	
	
	8（24）
	


（教学要求：A—熟练掌握；B—掌握；C—了解）
 五、建议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按照教学计划，本课程安排32学时，实验实践24学时。本课程根据实际需要，适当讲授实践教学内容（加（）的为课堂实践教学内容）。
（一）实践教学内容
	序号
	项目名称
	学时
	实践类型
	必做/选做
	备注

	1
	案例教学
	2
	演示性
	选做
	

	2
	案例教学
	2
	演示性
	必做
	

	3
	案例教学
	10
	演示性
	必做
	

	4
	案例教学
	6
	演示性
	选做
	

	5
	案例教学
	4
	验证性
	必做
	


（二）实践教学要求
学生能够较熟练地掌握法学辩论的基本方法，并用于法律演讲和辩论中。
六、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
（一）教学方法
本课程以课堂实践为主，同时结合课堂现场指导课。注重培养和提高学生运用法学基本知识的演讲与辩论能力。
（二）教学手段
本课程教学内容涉及大量法理与讨论，应采用多种教学手段相结合的方法，发挥学生的演讲辩论主动性，才能收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七、建议教材与参考书目
［1］《法律人演讲密码》第三版，北京检察院出版社2016年
［2］廖永安.《模拟民事审判庭》 第一版 湖南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3年1月
［3］陈学权.《模拟法庭实验教程》 第一版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年1月
［4］王沪宁：《狮城舌战》，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八、大纲编写的依据与说明
本教学大纲依据铜陵学院《2016级法学专业（卓越法律人才）人才培养方案》对本课程的学时安排，以我院法学（卓越法律人才）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要求为指导，在综合分析国内外法学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法学实践教学的发展趋势展望的基础上编写而成。
本大纲中列出的教学内容是作为本科学生必须了解和掌握的主要内容，在教学过程中，授课教师还应结合相关实体法律的发展动态，把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及时补充进来,做到与时俱进。
起草：吴  峻
审核：凌  晔
审定：赵建国
日期：2016年9月
《合同法学》教学大纲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ＬＡＷ
一、课程简介
课程代码：1210047

总学时：48

学分：3 

先修课程：《法理学》、《宪法》、《民法》、《刑法》
开课对象：全日制法学专业（法律卓越班）本科生
考核方式：考试
二、课程的性质、目的与任务
（一）课程性质
本课程为法学专业（卓越法律人才）的一门专业课。
（二）教学目的
通过讲授合同法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使学生能够掌握合同法的基本原理，并运用所学理论分析和解决经济纠纷问题。
（三）教学任务
本课程以讲授合同法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制度为核心内容，讲求理论性和应用性的结合，既注重理论知识的系统性、全面性，又注重合同法具体制度及其实际应用的讲解，使学生系统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合同法的基本原理、具体法律制度及其相应的规范，并能够在实践中灵活地运用，分析和处理各种合同实务问题。
三、教学内容与基本要求
（一）教学内容及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教学
要求
	重点
（*）
	难点
（？）
	学时
安排
	备注

	一、合同与合同法
（一）合同概述
（二）合同法概述
	A

B
	*


	?


	3
	       

	二、合同的订立
（一）合同订立概述
（二）合同订立的程序
（三）合同的内容和形式
（四）合同成立的时间与地点
（五）合同的解释
（六）缔约过失
	B

A

A

C

B

A
	*

*

*
	？
？
?
	6
	         

	三、合同的效力
（一）合同的效力概述 
（二）合同效力的四种状态
	A

A
	*

*
	?

   ?
	6
	

	四、合同的履行
（一）（）合同的履行概述
（二）合同履行的原则
（三）合同履行的规则
（四）合同履行中的抗辩权
（五）合同的保全
	C

B

A

A

A
	*

*

*
	?

?

?
	6
	

	五、合同的变更和转让和终止
（一）合同的变更
（二）合同的转让
（三）合同的终止
	B

A

A
	*

*
	 ?

   ?
	6（3）
	

	六、合同的违约责任
（一）违约责任概述
（二）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
（三）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
	B

A

C
	   *    
	   ?     
	6（3）
	

	七、合同法分则中主要合同
（一）买卖合同
（二）赠与合同
（三）借款合同
（四）租赁合同
（五）承揽合同
（六）运输合同
（七）技术合同
（八）保管合同
（九）委托合同
	A

B

A

A

A

A

B

B

B
	*

*

*

*

*


	?

?

?

?

?


	12（4）
	

	八、合同法分则中其他合同
（一）供用电、水、气、热力合同
（二）融资租赁合同
（三）建设工程合同
（四）仓储合同
（五）行纪合同
（六）居间合同
	C

C

B

B

C

C
	
	
	3
	


注：1、教学要求：A--熟练掌握   B--掌握   C--了解；
2、学时安排（）内学时为课内实践学时
（二）基本要求
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处理好合同法总论与分论的关系，加强对学生分析和解决合同纠纷实际能力的培养，以培养符合要求的高级专业人才。
四、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
（一）教学方法
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应将有关合同纠纷的实际案例引入课堂教学，注重培养和提高学生实际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教学手段
本课程教学内容实用性较强，可组织学生参加一些实践活动，才能收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五、实践环节内容及要求
（一）实践环节内容
	序号
	项目名称
	学时
	实践类型
	必做/选做
	备注

	1
	案例分析
	3
	验证性
	必做
	

	2
	案例分析
	3
	验证性
	必做
	

	3
	疑案讨论
	4
	验证性
	必做
	


（二）实践环节要求
按照教学计划，本课程安排48学时，其中课堂实践教学为10课时
六、推荐教材与参考书
（一）推荐教材
《合同法》：王玉梅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版。
（二）推荐参考书
1、《合同法学》：陈小君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版。
2、《合同法》：李永军著，法律出版社，2015年第2版。
3、《新合同法原理与案例评析》：崔建远著，吉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七、大纲编写的依据与说明
本教学大纲依据铜陵学院《2016级法学专业（卓越法律人才）人才培养方案》对本课程的学时安排，以我院法学（卓越法律人才）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要求为指导，借鉴了兄弟院校《合同法教学大纲》框架模式，在综合分析国内外法学理论界与实务界对合同法学发展趋势展望的基础上编写而成。
本大纲中列出的教学内容是作为本科学生必须了解和掌握的主要内容，在教学过程中，授课教师还应结合合同法学的发展动态，坚持与时俱进和科学发展观，把合同法学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及时补充进来。
起草：丁  辰
审核：凌  晔
审定：赵建国
日期：2016年9月
《公司法学》教学大纲
COMPANIES LAW

一、课程简介
课程代码：1210080

总学时：64

学分：4 

先修课程：《法理学》、《宪法》、《民法》、《刑法》、《商法》
开课对象：全日制法学专业（法律卓越班）本科生
考核方式：考试
二、课程的性质、目的与任务
（一）课程性质
本课程为法学专业（卓越法律人才）的一门专业课。
（二）教学目的
通过讲授公司法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使学生能够掌握公司法的基本原理，并运用所学理论分析和解决经济纠纷问题。
（三）教学任务
本课程主要讲授公司法的基本原理和公司设立、公司资本、股东出资、公司组织机构等基本制度为核心内容，讲求理论性和应用性的结合，使学生系统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公司法的基本原理、具体法律制度及其相应的规范，并能够在实践中灵活地运用，分析和处理各种法律实务问题。
三、教学内容与基本要求
（一）教学内容及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教学
要求
	重点
（*）
	难点
（？）
	学时
安排
	备注

	一、公司与公司法法概述
（1） 公司概述
（2） 公司与其他企业法律形态
（3） 公司的沿革和作用
（4） 公司法概述
	A

B

C

C
	*


	?


	6
	

	二、公司的类型
（一）公司的分类
（二）我国的公司类型
	B

A
	*
	？
	4
	         

	3、 公司的设立
（1） 公司设立概述
（2） 公司设立登记
（3） 公司设立的条件
（4） 公司设立的程序
（5） 公司设立的效力
（6） 公司的名称和住所
	C

B

A

B

A

C
	*

*
	?

？
	6
	

	4、 公司章程
（一）公司章程概述
（二）公司章程的制定和修改
（三）公司章程的效力
	C

B

A
	*
	？
	4
	

	5、 公司的能力
(1) 公司的权利能力
(2) 公司的行为能力
(3) 公司的侵权行为能力
	A

Ｂ
C
	*


	？

	4
	

	6、 公司资本制度
(1) 公司资本概述
(2) 公司资本原则与资本形成制度
(3) 最低资本额制度
(4) 公司资本募集与股份发行
(5) 增加资本与减少资本
	C

A

B

B

C
	*


	?


	4　　
	

	7、 股东出资制度
(1) 股东出资瑕疵及法律责任的承担
(2) 股东出资的形式
(3) 股东出资的法定要求
	A

B

B
	*


	?


	6(2)
	

	8、 股东与股权
(1) 股东

(2) 股权
(3)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股权
(4)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的股份
	A

B

A

A
	*

*

*
	?

？
   ?
	8(4)
	

	9、 公司组织机构
(1) 公司组织机构概述
(2) 股东会
(3) 董事会
(4) 监事会
(5) 独立董事制度
(6) 经理
(7) 国有独资公司的组织机构
(8) 董事、监事、经理的义务与民事责任
	C    

Ａ
A

B

B

B

C

A
	*

*

   *
	?

？
   ？
	8(4)
	

	10、 公司债
(1) 公司债概述
(2) 公司债的主要种类
(3) 公司债的发行
(4) 公司债券转让、偿还与转换制度
(5) 公司债券持有人保护制度
	C

A

B

C

   B
	*


	?


	2
	

	十一、公司财务会计制度
(1) 公司财务会计制度概述

(2) 公司税后利润的分配
	C

A
	*
	?
	2
	

	十二、公司的合并、分立与组织变更
(1) 公司的合并
(2) 公司的分立
(3) 公司的组织变更
	A

B

B
	*


	?


	4
	

	十三、公司的终止与清算
(1) 公司的终止
(2) 公司的清算
	A

B
	*


	？

	4(2)
	

	十四、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
（一）外国公司分支机构概述
（二）外国公司分支机构的设立
（三）外国公司分支机构的权利和义务
（四）外国公司分支机构的撤销和清算
	C

A

C

   B
	*


	   ?


	2
	


注：
1、教学要求：A--熟练掌握   B--掌握   C--了解；
2、学时安排（）内学时为课内实践学时。
（二）基本要求
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加强对学生分析和解决公司法律纠纷实际能力的培养，以培养符合要求的高级专业人才。
四、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
（一）教学方法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应将有关公司的实际案例引入课堂教学，注重培养和提高学生实际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教学手段
本课程教学内容实用性较强，可组织学生参加一些实践活动，才能收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五、实践环节内容及要求
（一）实践环节内容
	序号
	项目名称
	学时
	实践类型
	必做/选做
	备注

	1
	案例分析
	2
	课堂实践
	必做
	

	2
	案例分析
	2
	课堂实践
	必做
	

	3
	案例分析
	 2
	课堂实践
	必做
	

	4
	疑案讨论
	 2
	课堂实践
	必做
	

	5
	疑案讨论
	2
	课外实践
	必做
	

	6
	疑案讨论
	2
	课外实践
	必做
	


（二）实践环节要求
按照教学计划，本课程安排64学时，其中课堂实践教学为12课时。
六、推荐教材与参考书
（一）推荐教材
《公司法学》：赵旭东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4版。
（二）参考书
1、《公司法》：范健，王健文主编，法律出版社，2015年第2版。
2、《新公司法的制度创新》：刘俊海主编，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3、《新公司法制度设计》：赵旭东主编，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七、大纲编写的依据与说明
本教学大纲依据铜陵学院《2016级法学专业（卓越法律人才）人才培养方案》对本课程的学时安排，以我院法学（卓越法律人才）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要求为指导，借鉴了兄弟院校《公司法教学大纲》框架模式，在综合分析国内外法学理论界与实务界对公司法学发展趋势展望的基础上编写而成。
本大纲中列出的教学内容是作为本科学生必须了解和掌握的主要内容，在教学过程中，授课教师还应结合公司法学的发展动态，坚持与时俱进和科学发展观，把公司法学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及时补充进来。
起草：丁  辰
审核：凌  晔
审定：赵建国
日期：2016年9月
《证券法》教学大纲
Securities Regulation

一、课程简介
课程代码：1210069 
总学时：30
学分：2

先修课程：法理学、经济法、民商法
开课对象：全日制法学专业（法律卓越班）本科生
考核方式：考试
二、课程性质、目的与任务
（一）课程性质
本课程为法学专业（卓越法律人才）的一门专业方向选修课。
（二）教学目的
通过讲授证券法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使学生能够掌握证券法的基本原理，并运用所学理论分析和解决证券法律纠纷问题。
（三）教学任务
通过学习证券法的基本原理、证券法的基本制度和相关业务基础知识，使学生系统、全面地了解证券法学基本原理和我国现行的证券法律制度，以培养学生的证券法律意识，掌握证券法律专业知识，以更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三、教学基本内容与基本要求
（一）教学基本内容
本课程简要、全面地介绍证券法的基本概念、理论、基本原则和制度及相关业务基础知识，重点是证券市场的监管制度、证券发行制度、证券交易制度、上市公司的收购制度、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信息披露制度及证券法律责任。
（二）基本要求
通过学习，使学生系统、全面了解掌握证券法的基本原理和我国现行的证券法律制度。培养学生运用证券法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四、教学内容及学时分配（下表学时安排栏“（）”中为课堂实践教学所占学时）
	课  程  内  容
	教学
要求
	重点
(☆)
	难点
(Δ)
	学时
安排
	备注

	一、证券与证券法概述
（一）有价证券的理论分类 

（二）证券的基本法律属性
（三）证券法的法律渊源与历史
（四）证券法的地位和性质
	B

A

B

A
	
	
	3
	

	二、证券发行制度
（一）证券发行的基本理论
（二）证券发行方式和信息公开
（三）证券发行的条件
（四）证券发行的管理和审核
（五）证券承销制度
	B

A

A

A

B
	☆

	Δ

	4（2）

	

	三、证券交易制度
（一）证券上市的条件和程序
（二）上市证券的交易程序
（三）证券交易的强制性规则和信息披露制度
	A

B

A
	☆
	Δ
	4（2）
	

	四、上市公司的收购制度
（一）上市公司收购概述 

（二）上市公司收购：继续收购的方式 

（三）上市公司收购：继续收购的监管 

（四）上市公司收购：继续买卖
	A

B

A

A
	☆
	Δ
	4（2）
	

	五、证券交易所
（一）证券交易所的概念和性质 

（二）证券交易所的组织形式 

（三）会员制证券交易所的设立及组织 

（四）证券交易所的监管职能
	B

B

A

A
	☆
	Δ

	4（2）
	

	六、证券登记结算与服务机构
（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概述 

（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设立和职责 

（三）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义务
	C

B

A
	☆
	Δ

	2
	

	七、证券公司和证券业协会
（一）证券公司的设立 

（二）证券公司内部控制 

（三）证券公司的经纪业务 

（四）对证券公司的特别监管 
	A

B

C

B


	☆
	Δ

	3（2）
	

	八、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制度
（一）证券信息公开的基本理论 

（二）发行信息披露制度 

（三）持续信息披露制度 

（四）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 
	A

A

B

C
	☆
	Δ

	2
	

	九、证券市场监管制度
（一）证券市场的基本结构
（二）国外和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管制度
	B

A
	☆
	
	2


	

	十、证券法律责任制度
（一）概述
（二）各类证券违法行为
	C

A
	☆
	
	2
	


（教学要求：A—熟练掌握；B—掌握；C—了解）
五、实践环节内容及要求
（一）实践内容
实践教学内容
	序号
	项目名称
	学时
	必做/选做
	备注

	1
	案例分析
	2
	必做
	

	2
	案例分析
	2
	必做
	

	3
	案例分析
	2
	必做
	

	4
	案例分析
	2
	必做
	

	5
	案例分析
	2
	必做
	


（二）实践教学要求
课前要求学生复习与案例相关的基础理论，课上分析基本案情，随机抽选学生对案情进行考察，了解学生对案情的认知水平。随后要求学生对认知案情结合法理，进行逐点分析，给出其认为代理思路和裁判思路，最终给出合理的裁判结果。老师对学生案情分析、代理思路和裁判流程做出评价，知名学生不足和改进措施。
六、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
（一）教学方法
本课程以课堂面授为主。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对相关内容可采用分组讨论的方式进行，注重培养和提高学生实际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教学手段
本课程教学适当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 使之收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七、建议教材与参考书目
（一）建议教材：《证券法学》，李东方，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版。
（二）参考书目：
1、《资产证券化法理与案例精析》，韩良，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8月版。
2、《中国证券法精要:原理与案例》，刘新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版。
3、《并购法律尽职调查指引1.0》，朱庆标，法律出版社，2016年7月版。
4、《中国证券法学》， 彭冰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版。
5、《证券法学》，朱锦清，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版。
6、《证券法律评论》，郭锋， 法律出版社， 2016年10月版。
7、《证券法》 叶林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年版。
八、大纲编写的依据与说明
本教学大纲依据铜陵学院《2016级法学专业卓越人才培养方案》对本课程的学时安排，以我院法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要求为指导，借鉴了兄弟院校《证券法教学大纲》框架模式，在综合分析国内外证券法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编写而成。
本大纲中列出的教学内容是作为本科学生必须了解和掌握的主要内容，在教学过程中，授课教师还应结合证券法学的发展动态，坚持与时俱进和科学发展观，把证券法学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及时补充进来。
执笔：陈达标
审核：凌  晔
审定：赵建国
修订日期：2016年9月
《知识产权法》教学大纲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一、课程简介
课程代码：1210043　　    　　
学时数： 64　　    　
学分：3

先修课程：《民法》、《行政法》、《法理学》、《经济法》
开课对象：全日制法学专业（法律卓越班）本科生
考核方式：考试
二、课程的性质、目的与任务
（一）课程性质
本课程为法学专业（卓越法律人才）的一门专业课。
（二）教学目的
通过讲授知识产权法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使学生系统掌握我国知识产权法的基本理论及其相关的法律法规；培养学生运用知识产权法的理论，根据法律规定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三）教学任务
通过学习知识产权法课程，使学生对知识产权法的发展概况有个全面了解，并明确知识产权法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其理论体系；掌握知识产权法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三、教学内容与基本要求
（一）教学内容及学时分配（下表学时安排栏（）中为课堂实践教学所占学时）
	教学内容
	教学
要求
	重点
（☆）
	难点
（△）
	学时
安排
	备注

	一、知识产权法概述
（一）识产权的概念和范围
（二）知识产权的法律性质和特征
（三）知识产权法的概念和功能
（四）中国知识产权法律体系
	B

B

A

A
	☆
☆
	△
	3
	

	二、著作权法概述
（一）著作权的概念及其演变
（二）著作权的法律特征
（三）著作权法的基本原则
	B

A

B
	☆

	△

	2
	

	三、著作权的客体
（一）作品的含义及其构成条件
（二）作品的分类
（三）不受著作权保护的对象
	B

A

B
	☆
☆
	△
	2
	

	四、著作权人及其权利
　 （一）著作权人的概念及其种类
（二）著作人身　
（三）著作财产权权
（四）著作权的期限
案例分析★
	B

A

A

B
	☆
☆
☆
	△

	5（4）

	

	五、著作权的归属
（一）著作权归属的一般原则
（二）不同作品的著作权归属
（三）著作权的继承及转让

	A

A

B
	☆
☆

	△

	3
	

	六、邻接权
（一）表演者的权利
（二）录音、录像制作者的权利
（三）广播电视组织的权利
　  （四）出版者的权利
（五）邻接权的限制
	B

A

A

B

C
	☆

	△

	3
	

	七、专利法概述
（一）专利与专利权
（二）专利制度的起源和发展
（三）专利制度的特点与作用
	A

C

A
	☆
	△
	3
	

	八、专利权的客体
（一）发明
（二）实用新型
（三）工业品外观设计
（四）不授予专利权的项目
	B

B

A

A
	☆
☆
	△
△
	2
	

	九、专利权的主体
（一）发明人或设计人
（二）专利申请人
（三）专利权人
（四）长期投资决策评价指标的运用
	B

B

A

A
	☆
☆
	△

	2
	

	十、授予专利权的实质条件
（一）实质条件的概念
（二）新颖性
（三）创造性
（四）实用性
案例分析★
	B

A

A

A
	☆
☆
	△
	5（4）
	

	十一、专利权
（一）专利权人的权利
（二）职务发明人的权利
（三）专利权人的义务
（四）专利权的限制
（五）专利权的期限、终止和无效
	A

A

A

A

A
	☆
☆

	△

	3
	

	十二、商标概述
（一）商标的概念
（二）商标与相邻标记
（三）商标的种类
	A

A

A
	☆
☆
☆
	△

	3
	

	十三、商标权
（一）商标权的概念和内容
（二）商标权的取得和终止
	A

B
	☆

	
	4
	

	十四、商标注册
（一）商标注册的原则和条件
（二）商标注册的申请
（三）商标注册的审查和核准
	A

B

B
	☆
☆
	△
	2


	

	十五、注册商标的续展与利用
（一）注册商标的续展
（二）注册商标的使用
（三）注册商标的使用许可
热点讨论★
	C

A

A
	☆
	
	3（2）
	

	十六、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概述
　  （一）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产生和发展
（二）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管理
案例分析★
	B

B
	☆
	
	4(4)
	


（教学要求：A——熟练掌握   B——掌握   C——了解）
（二）教学基本要求
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加强对学生分析和解决法律实务能力的培养，以培养符合要求的高级专业人才。
四、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
本课程以课堂面授为主，考虑到目前条件的限制，暂不专门安排实践课。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应将实际案例引入课堂教学，注重培养和提高学生实际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课程教学内容涉及大量图表，应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才能收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五、实践环节内容及要求
按照教学计划，本课程安排48学时，课堂实践教学14课时。
	序号
	项目名称
	学时
	实践类型
	必做/选做
	备注

	1
	案例分析
	4
	课堂讨论
	必做
	

	2
	案例分析
	4
	课堂讨论
	必做
	

	3
	热点讨论
	2
	课堂讨论
	必做
	

	4
	案例分析
	4
	课堂讨论
	必做
	


六、推荐教材或参考书
（一）推荐教材：《知识产权法》，刘春田，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3月
（二）推荐参考书：
1、《知识产权法教学案例选》，陈建民，法律出版社，2000年7月
2、《商标法实例说》，梁建华，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
3、《常见知识产权纠纷案例解》，刘家琛，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
4、《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解释》，姚红，群众出版社，2001年11月
5、《专利法释义及实用问答》，扈纪华，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6月
七、大纲编写的依据与说明
本教学大纲依据铜陵学院《2016级法学专业（卓越法律人才）人才培养方案》对本课程的学时安排，以我院法学（卓越法律人才）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要求为指导，借鉴了兄弟院校《知识产权法教学大纲》框架模式，在综合分析国内外知识产权法理论界与实务界对知识产权法学发展趋势展望的基础上编写而成。
本大纲中列出的教学内容是作为本科学生必须了解和掌握的主要内容，在教学过程中，授课教师还应结合知识产权法的发展动态，坚持与时俱进和科学发展观，把知识产权法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及时补充进来。
执笔：高祥忠
审核：凌  晔
审定：赵建国
日期：2016年9月
《婚姻家庭法学》教学大纲
Marriage and Family Law

一、课程简介
课程代码：1210045
学时数：32
学分：2
先修课程： 宪法、法理、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
开课对象：全日制法学专业（法律卓越班）本科生
考核方式：考查
二、教学内容及要求
（一）课程性质
本课程为法学专业（卓越法律人才）的专业方向课程。
（二）教学目的
婚姻家庭法以讲授婚姻家庭法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制度为核心内容，讲求理论性和应用性的结合，既注重理论知识的系统性、全面性，又注重婚姻家庭法具体制度及其实际应用的讲解。
（三）教学任务
通过课程教学使学生掌握婚姻家庭法的基本知识、基本制度；掌握我国现行《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的立法精神和条文的主要内容，并通过案例的分析掌握基本原理的运用，提高实践技能。
三、教学内容与基本要求
（一）教学内容及学时分配（下表学时安排栏（）中为课堂实践教学所占学时）
	课  程  内  容
	教学
要求
	重点
(☆)
	难点
(Δ)
	学时
安排
	备注

	第一章 婚姻家庭法理论基础 
第一节 婚姻家庭的概念、性质与社会功能 

第二节 婚姻家庭制度
第三节 婚姻家庭法概述
第四节 婚姻家庭法的基本原则
	B

C

B

A
	 

 

 

 

 ☆
	 

 

 

 

Δ
	2
	 

	第二章 亲属 
第一节 亲属的概念和种类
第二节 亲系和亲等
第三节 亲属的发生、消灭及其法律效力
	 C

 B

 A
	 

 

 

 
	 

 

 

 
	2
	 

	第三章 婚姻的成立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婚约
第三节 结婚的条件
第四节 结婚的程序
第五节 事实婚姻
第六节 无效婚姻和撤销婚姻
案例教学（一）★
	C

C

A

A

B

A

 
	 

 

 ☆
 ☆
 

 ☆
 
	 

 

 

Δ
 

 

Δ
 
	6（2）
	

	第四章 婚姻的效力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夫妻人身关系
第三节 夫妻财产关系
	C

B

A
	 

 

 ☆
	 

 

Δ

	4
	 

	第五章 婚姻的终止 
第一节 婚姻的终止概述
  第二节 协议离婚
第三节 诉讼离婚
第四节 离婚的法律后果
案例教学（二）★
	B

B

B

A

 
	☆

	 

 

 

Δ
Δ
 
	6（2）
	

	第六章 父母子女关系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父母与子女间的权利义务
  第三节 对非婚生子女、继子女的法律保护
第四节 其他家庭成员的关系
第五节 亲权
	C

A

B

C

B
	 

☆
 

 

 
	 

 

 

Δ
 

 
	4（2） 
	 

	第七章 收养关系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收养的成立
第三节 收养的解除
案例教学（三）★
	C

A

B

 
	 

 

 ☆
 
	 

Δ
 

 
	2
	 

	第八章 继承权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法定继承
第三节 遗嘱继承与遗赠
第四节 遗产的处理
案例教学（四）★
	C

B

B

A

 
	 

 

 ☆
 
	 

 

 

 

Δ

	6（2）
 
	 

 


（教学要求：A—熟练掌握；B—掌握；C—了解）
（二）教学基本要求
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以上婚姻家庭法的基本原则、亲属、婚姻成立、婚姻效力、婚姻终止、父母子女关系、收养、继承等内容，并能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四、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
（一）教学方法
将婚姻家庭法基础理论与现实生活中案例密切结合起来讲解。教学手段主要以课堂讲授、课堂讨论和案例分析为主。
（二）教学手段
本课程教学应适当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实践教学手段， 使之收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五、实践环节内容及要求
   （一）实践内容
实践教学内容
	序号
	项目名称
	学时
	实践类型
	必做/选做
	备注

	1
	案例分析
	2
	课堂实践
	必做
	

	2
	案例分析
	2
	课堂实践
	必做
	

	3
	案例分析
	2
	课堂实践
	必做
	

	4
	案例分析
	2
	课堂实践
	必做
	


   （二）实践教学要求
    要让学生积极参与问题讨论，并形成书面报告
六、推荐教材或参考书
    （一）推荐教材
     巫昌祯，夏吟兰主编.婚姻家庭法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

    （二）推荐参考书
1、《婚姻家庭继承法学》，马忆南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2、《婚姻家庭法律制度比较研究》，程维荣，袁奇钧著，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3、《中国婚姻法文化考论》，李憣著，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4、《婚姻家庭与继承法》， 房绍坤，范李瑛，张洪波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5、《婚姻继承法典型案例与法律适用》，杨立新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
七、大纲编写的依据与说明
本教学大纲依据铜陵学院《2016级法学专业（卓越法律人才）人才培养方案》对本课程的学时安排，以我院法学（卓越法律人才）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要求为指导，借鉴了兄弟院校《婚姻家庭法学》框架模式，在综合分析国内外婚姻家庭法理论界与实务界对婚姻家庭法发展趋势展望的基础上编写而成。
本大纲中列出的教学内容是作为本科学生必须了解和掌握的主要内容，在教学过程中，授课教师还应结合婚姻家庭法学的发展动态，坚持与时俱进和科学发展观，把婚姻家庭法学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及时补充进来。
执笔：谢小芹
审核：凌  晔
审定：赵建国
修订日期：2016年9月
《房地产法》教学大纲
REAL ESTATE LAW

一、课程简介
课程代码：1210058
总学时：32  
学  分：2
先修课程：《民法》、《行政法》、《经济法》
开课对象：全日制法学专业（法律卓越班）本科生
考核方式：考查
二、课程的性质、目的与任务
（一）课程性质
本课程为法学专业（卓越法律人才）的一门专业方向选修课。
（二）教学目的
该课程以讲授房地产法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为核心内容，讲求理论性和应用性的结合，既体现房地产法法学本身的科学性、系统性和逻辑性，又密切联系我国法制建设的实际，来阐明房地产法的一系列问题。
（三）教学任务
通过本课程的讲解，使学生系统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房地产法的基本原理、具体的各项法律制度及其相应的规范，并能够在实践中灵活地运用，分析和处理各种房地产法实务问题。
三、教学内容和基本要求
（一）教学内容及学时分配（下表学时安排栏“（）”中为课堂实践教学所占学时）
	教学内容
	教学
要求
	重点
（☆）
	难点
（△）
	学时
安排
	备注

	第一章 房地产法概述 

第一节 房地产及房地产法的概念
第二节 我国房地产法律制度的历史发展
第三节 房地产法的地位 

第四节 房地产法的体系
	A
C
B
B
	    ☆

	
	2
	

	第二章 房地产法律关系 

第一节 房地产法律关系概述
第二节 房地产法律关系的构成
第三节 房地产法律事实
	A
A
A
	☆
 ☆
 ☆
	△

	2
	

	第三章 土地征用法律关系 

第一节 土地征用法概述 

第二节 土地征用程序 

第三节 土地征用审批权限
第四节 土地征用补偿及安置标准
热点讨论★
	A
C
A
B
	☆
    ☆

	    △

	3（2）
	

	第四章 土地使用权出让 

第一节 土地使用权出让概述 

第二节 土地使用权出让的程序和方式 

第三节 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A
C
B
	☆
 ☆
	△

	4
	

	第五章 房地产开发
第一节 房地产开发概述
第二节 房地产开发企业
第三节 政府对房地产开发的宏观管理
	C
B
A
	☆
	
	2
	

	第六章 房地产转让 

第一节 房地产转让概述
第二节 房地产转让合同
第三节 房地产转让中的有关法律问题思考
案例分析★
	B
A
A
A
	☆
	△
	3（2）
	

	第七章 房屋租赁
第一节 房屋租赁概述
第二节 房屋租赁合同
	B
A
	☆
	△
	3
	

	第八章 房地产抵押 

第一节 房地产抵押概述
第二节 房地产抵押的范围
第三节 房地产抵押的设定和抵押权的效力
第四节 房地产抵押权的实现
案例分析★
	B
B
A
A
	☆
 ☆
	△

	3（2）
	

	第九章 物业管理法 

第一节 物业管理法概述
第二节 我国香港地区物业管理简介
第三节 我国物业管理立法的取向
热点讨论★
	A
B
A
	☆
☆
	△
	4（2）
	

	第十章 房地产权属登记 

第一节 房地产权属登记概述
第二节 土地登记
第三节 房屋产权登记
	B
A
A
	☆
 ☆
	△
	2
	

	第十一章 房地产市场管理制度
第一节 房地产市场管理概述
第二节 房地产市场的计划调控
第三节 房地产价格管理
第四节 房地产税收管理
	C
B
B
B
	 ☆

	
	4
	


（教学要求：A--熟练掌握   B--掌握   C--了解
（二）基本要求
1．正确认识和理解本课程的性质、任务及研究对象，全面了解课程的体系、结构，这是学好本课程的关键。 

    2．学习的过程中，要根据大纲的教学要求，按照三个层次，即了解、领会、掌握，分清轻重，把握重点，以求学会学精。 

    3．学习要紧紧围绕三个基本，即每章节中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基本方法，打好基础，在理解的基础上，再联系实际，学以致用。 

4．鉴于本课程属应用学科，因此，在学习中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四、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
（一）教学方法
1、采用分析比较的方法教学。在我国房地产法不断改革和完善时期，关注国外房地产法理论和实践并吸收借鉴其中的先进理论和立法对我们是极为有益的。在教学过程中，要采用分析比较的方法，博采众长，为我所用。
2、采用案例教学的方法。房地产法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教学过程中，在全面、系统、准确地阐述房地产法基本原理的同时，要配合典型和疑难的案例，使理论和实践在学习阶段就尽可能的结合起来。
3、教学形式采用以教师讲授为基础，学生课后阅读为辅，并结合多媒体等多种教学方式。
4、日常的授课应着重于重点的归纳、难点的剖析以及作业讲解。以综合练习和案例分析的形式为主。
（二）教学手段
本课程教学内容涉及大量案例，应适当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才能收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五、实践环节内容及要求
（一）实践内容
实践教学内容
	序号
	项目名称
	学时
	实践类型
	必做/选做
	备注

	1
	疑难案例分析
	2
	课堂实践
	必做
	

	2
	疑难案例分析
	2
	课堂实践
	必做
	

	3
	典型案例分析
	2
	课堂实践
	必做
	

	4
	典型案例分析
	2
	课堂实践
	必做
	


（二）实践教学要求
要让学生积极参与问题讨论，并形成书面报告。
六、建议教材与参考书目
1、曾宪义.房地产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7
2、何伯洲，邹玉平.房地产法律制度.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9
3、王伯庭.房地产疑难问题法法律解析.吉林出版社.2002.2
4、黄河.《房地产法》.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版
5、孟广中.房地产法规,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6、吴剑平.物业管理法规,华南理工大学.2006
7、方登发.房地产法律实务与案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七、大纲编写的依据与说明
本教学大纲依据铜陵学院《2016级法学专业（卓越法律人才）人才培养方案》对本课程的学时安排，以我院法学（卓越法律人才）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要求为指导，借鉴了兄弟院校《房地产法大纲》框架模式，在综合分析国内外房地产法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房地产法发展趋势展望的基础上编写而成。
本大纲中列出的教学内容是作为本科学生必须了解和掌握的主要内容，在教学过程中，授课教师还应结合房地产法的发展动态，坚持与时俱进和科学发展观，把房地产法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及时补充进来。
起草：陈达标
审核：凌  晔
审定：赵建国
日期：2016年9月
《仲裁法》教学大纲
Arbitration Law

一、课程简介
课程代码：1200047

总学时：32

学分：2

先修课程： 民法、民事诉讼法、知识产权法、经济法、商法、公司法
开课对象：全日制法学专业（法律卓越班）本科生
考核方式：考试
二、课程的性质、目的与任务
（一）课程性质
仲裁法是法学专业(卓越法律人才)的一门专业必修课，是一门理论性与实务性结合十分紧密的学科。是阐述仲裁法基本理论和传授仲裁法具体知识的课程。
（二）教学目的
通过讲授仲裁法的基本原理和基础知识，使学生能够正确运用仲裁的方式解决各类民商事纠纷。
（三）教学任务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仲裁法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树立法治思想。能够自觉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各类民商事纠纷。
三 、教学内容与基本要求
（一）教学内容及学时分配（下表学时安排栏“（）”中为课堂实践教学所占学时）
	教学内容
	教学
要求
	重点
（☆）
	难点
（△）
	学时
安排
	备注

	一、仲裁
（一）仲裁的概念与主要特征
（二）仲裁的性质与主要分类
（三）仲裁法律关系
（四）仲裁与民事诉讼的区别
	A

C

B

A
	☆
☆
	△
	2
	

	二、仲裁法
（一）仲裁法概述 

（二）外国和国际的仲裁立法
（三）中国的仲裁立法
（四）我国仲裁法的效力
（五）我国仲裁法的基本原则
  案例分析
	B

C

C
A
A


	☆
☆
	△
	4（2）
	

	5、 仲裁机构
   （一）仲裁机构概述
   （二）仲裁委员会
   （三）国际知名仲裁机构简介
   （四）中国知名仲裁机构简介
（五）中国仲裁协会
	B

A

C

C

B
	☆

	△

	  4 
	

	6、 仲裁员
（一）仲裁员资格
   （二）仲裁员的责任
	A

B
	☆

	△

	4
	

	五、仲裁协议
（一）仲裁协议概述
（二）仲裁协议的成立与生效要件
（三）仲裁协议的无效与失效
  案例分析
	A

A

A


	☆
☆
☆
	△
△
	6（4）
	

	六、仲裁程序通则
（一）仲裁当事人
   （二）仲裁的申请与受理
   （三）仲裁庭的组成
   （四）仲裁审理与裁定
（五）简易程序
 案例分析

	A

B

A

A

B
	☆
☆
☆

	△

	6（2）
	

	七、仲裁司法监督
   （一）撤销仲裁裁决
   （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
   （三）撤销仲裁裁决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比较                                  
	A

A

B
	☆
☆
	
	4
	

	八、涉外仲裁
（一）涉外仲裁概述
（二）涉外仲裁程序
	B

B
	
	
	2
	


（教学要求：A--熟练掌握   B--掌握   C--了解）
（二）教学基本要求
在教学过程中，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使学生掌握仲裁法的基本理论及各种具体的制度与规则，培养学生运用仲裁法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四、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
（一）教学方法
本课程以课堂面授为主，适当安排实践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对仲裁法的效力、仲裁协议等将实际案例引入课堂教学，并精选历年司法考试真题，使课堂教学与司法考试有机衔接起来，培养和提高学生实际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教学手段
本课程教学应适当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实践教学手段，使之收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五、实践环节内容及要求
  （一）实践内容
实践教学内容
	序号
	项目名称
	学时
	实践类型
	必做/选做
	备注

	1
	案例分析
	2
	验证性
	必做
	

	2
	案例分析
	4
	验证性
	必做
	

	3
	案例分析
	2
	验证性
	必做
	


  （二）实践教学要求
   要让学生积极参与问题讨论，并形成书面报告
六、推荐教材或参考书
（一）推荐教材
蔡虹，刘加良，邓晓静著.仲裁法学.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二）推荐参考书
1.宋朝武主编.仲裁法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2.黄进，宋连斌，徐前权著.仲裁法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

3.江伟主编.仲裁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4.张建华著.仲裁新论.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5.张斌生主编.仲裁法新论.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

6.谭兵主编.中国仲裁制度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

7.赵威主编.国际仲裁法理论与实务.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

8.刘家兴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9.杨良宜著.国际商务仲裁.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10.宋朝武主编.仲裁法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 

七、大纲编写的依据与说明
本教学大纲依据铜陵学院《2016级法学本科专业(卓越法律人才)人才培养方案》对本课程的学时安排，以我院法学本科专业（卓越法律人才）人才培养目标要求为指导，借鉴了兄弟院校《仲裁法教学大纲》框架模式，在综合分析国内外仲裁法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编写而成。
本大纲中列出的教学内容是作为本科学生必须了解和掌握的主要内容，在教学过程中，授课教师还应结合仲裁法的发展动态，坚持与时俱进和科学发展观，把仲裁法学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及时补充进来。
执笔：郑  伟
审核：凌  晔
审定：赵建国
日期：2016年9月
